


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 

買方：     （以下簡稱甲方） 
立契約書人 

賣方：長虹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乙方） 

茲為【長虹 MVP】房地預定買賣事宜，雙方同意訂定本買賣契約書，

本契約書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經甲方攜回審閱   日

（甲方至少攜回審閱五日無誤），有關契約內所有條款及雙方權利義務，業

經甲乙雙方溝通說明後，甲方已充分瞭解。 

甲方簽章：

乙方簽章：長虹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第 一 條：乙方對廣告之義務 

乙方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本預售屋之廣告宣傳品及其所記

載之建材設備表、房屋及停車位平面圖與位置示意圖，為契約

之一部分。 

第 二 條：房地標示及停車位規格 

一、土地坐落： 

甲方按實際購買之位置及樓層應有部分登記土地持分，

持分土地坐落於臺北市萬華區福星段四小段 0371-0000、

0371-0002、0372-0000 及 0373-0000 地號共 4 筆土地都市

更新案，含本預售屋、臺北市政府公辦都更案公營住宅

之社會住宅及臺北市政府消防局公務空間（如因分割、

合併或地籍重測而有所變動，則依新地號標示為準），本

基地總面積 1,516 平方公尺（458.59 坪），使用分區為都市

計畫內第四種商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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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房屋坐落： 

同前述基地內【長虹 MVP】（以下簡稱本案）甲方同意購

買    棟      樓壹戶，為台北市政府都市發

展局核准 111年 03月 17日 111建字第 0100號建造執照（附

件一）。（建築執照暨核准之該戶房屋平面圖影本如附件三）。 

∗ 本案係為「擬訂台北市萬華區福星段四小段 0371-0000、

0371-0002、0372-0000 及 0373-0000 地號共 4 筆土地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於 110 年 05 月 12

日文號府都新字第 10970242133 號經台北市政府核定實

施，乙方刻正辦理上述計畫變更，尚需主管機關審查核

定及建照執照變更，甲方知悉乙方之前述作業。 

甲方簽章：             

三、停車位性質、位置、型式、編號、規格： 

（一）甲方購買之汽車停車位屬 □法定停車位 □自行增設

停車位 □無障礙停車位，為地下第   層 □平面

式停車位 □機械式停車位，依建造執照圖說編號

第    號停車空間計   位，其車位規格為： 

□長 5.5 公尺，寬 2.3 公尺，高 2.1 公尺 

□長 5.5 公尺，寬 2.5 公尺，高 2.1 公尺 

□長 6.0 公尺，寬 2.0 公尺，高 2.1 公尺 

□長4.85公尺，寬2.05公尺，高1.55公尺，多段式（下車位） 

□長4.85公尺，寬2.05公尺，高1.8公尺，多段式（上車位） 

□長5.2公尺，寬2.05公尺，高1.7公尺，簡易升降式（下車位） 

□長5.2公尺，寬2.05公尺，高1.8公尺，簡易升降式（上車位） 

（含標示線、結構體粉刷厚度、天花板管路及地坪鋪

面施作之高度，自設、法定或無障礙停車位之規定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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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所載），其使用面積為地下壹層至地下陸層停

車場總面積扣除地下室各層公共設施面積（如本約第

四條所載）後按車位數個別持分（各層平面圖及停車

位空間詳附件四）。 

甲方所購買停車位之面積（含車道及其他必要空

間），共計     拾     點     平方公

尺（     拾     點     坪），該停

車空間位於共有部分且無獨立權狀附屬登記於建物

所有權狀內。 

平面車位不分大小土地持分均各為 10/100000，機械

式車位不分大小土地持分均各為 5/100000，消防局壹

樓每個車位土地持分為 15/100000，該車位面積占共

有部分總面積之比例      %。 

（二）地下壹層所有機車停車位不另計價，除編號第 4 號

～17 號、第 73 號～83 號共 25 個機車停車位約定予

消防局使用外，其餘點交管委會分配管理。 

（三）乙方所規劃之車位均按台北市政府都市發展局核發之

圖說施作。 

（四）甲方已完全明瞭且知悉，本社區地下室汽車停車空間

因建築法令規定須留設排風機、消防設備、發電機及

污排水系統等相關設備。 

（五）甲方購買之停車位屬自行增設或獎勵增設停車位者，

雙方如有另訂該種停車位買賣契約書，其有關事宜悉

依該契約約定為之。 

 

第 三 條：房地契約總價、出售面積及認定標準 

一、土地面積： 

甲方購買【長虹 MVP】   棟      樓壹戶，其



4 

土地持分面積    拾    點    平方公尺

（     點     坪），ᔈ有權ճጄൎ為壹

拾࿤分之     ，計ᆉ方式߯а஑有部分面積 

拾    點    平方公尺    ٲ    

（    拾    點    坪）占區分所有全部஑

有部分總面積 16034.11 平方公尺（4850.32 坪，ჴሞ面積依

建物總登記面積為準）比例計ᆉ持分，本土地如因土地分പ、

ӝٳ或地ᝤ圖ख़ෳ，߾依ཥ地號、ཥ面積ᒤ理所有權登記。 

二、房ࡂ面積： 

本房ࡂ面積共計   ٲ   拾   點    平方

公尺（    拾    點    坪），х含： 

（一）஑有部分，面積計： 

 拾    點    平方公尺    ٲ    

（    拾    點   坪）。 

1.Ь建物面積計： 

 拾    點    平方公尺    ٲ    

（    拾    點    坪）。 

2.附屬建物 

໚台面積計： 

    拾    點    平方公尺 

（    點    坪）。 

 ：፿面積計ߘ

    拾    點    平方公尺 

（    點    坪）。 

（二）共有部分，面積計： 

    拾    點    平方公尺 

（    拾    點    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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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Ь建物面積占本房ࡂள登記總面積之比例    ʘ。 

三、߻二ී所ӈ面積ᆶ地政機關登記面積有ᇤৡਔ，甲乙雙方

ᔈ依第五條規定ϕ為ံפ。 

四、本約買賣建物ᎍ售面積߯ਥᏵ台北市政府都市發展局核發之

建೷୺ྣ圖，٠依訂約྽ਔ之地政登記規߾等法規及本約

條ී等規定計ᆉԶள。（ຏ：ύ๮҇୯ 107 ԃ 1 Д 1 Ва後

ҙፎ建೷୺ྣ者，其ࡂᛞ及ߘ፿部分，地政機關不ᒤ理ෳ

ᛤ及登記）。 

五、本契約房地買賣總價，共計ཥ台ჾ   щ   ٲ   拾 

   ࿤ϡ᏾（а΢總價內含停車位價ීཥ台ჾ   ٲ   拾 

   ࿤ϡ᏾）： 

（一）土地價ී： 

ཥᆵჾ   щ   ٲ   拾   ࿤ϡ᏾。 

（二）房ࡂ價ී： 

ཥᆵჾ   щ   ٲ   拾   ࿤ϡ᏾。 

1.஑有部分： 

ཥᆵჾ   щ   ٲ   拾   ࿤ϡ᏾。 

（1）Ь建物部分： 

ཥᆵჾ   щ   ٲ   拾  ࿤ϡ᏾。 

（2）附屬建物 

໚ᆵ部分： 

ཥᆵჾ   ٲ   拾   ࿤ϡ᏾。 

（除໚ᆵ外，其餘໨Ҟ不ள計Ε買賣價਱）。 

2.共有部分： 

ཥᆵჾ   щ   ٲ   拾   ࿤ϡ᏾。 

（三）車位價ී： 

ཥᆵჾ   щ   ٲ   拾   ࿤ϡ᏾。 

Ϥ、甲乙雙方ӕཀ共有部分面積明ಒ如本約第四條所載。 



第 四 條：有關共有部分項目面積、總面積及面積分配比例計算 

一、全區共有部分項目： 

（一）地上壹層之梯廳、緊急昇降機、無障礙電梯、排煙室、

特別安全梯、特別安全梯兼無障礙樓梯、無障礙樓

梯、公共管道間、信箱區、貯藏室、管委會使用空間、

公共廊道、車道、自行車停車空間、陽台、無遮簷人

行道、騎樓、開放空間。 

（二）地上貳層之梯廳、緊急昇降機、無障礙電梯、特別安

全梯、特別安全梯兼無障礙樓梯、公共管道間、防災

中心。 

（三）地上參層之緊急昇降機、無障礙電梯、公共管道間、

特別安全梯、特別安全梯兼無障礙樓梯。 

（四）地上肆層至貳拾貳層之梯廳、緊急昇降機、無障礙電

梯、排煙室、特別安全梯、特別安全梯兼無障礙樓梯、

公共管道間。 

（五）地下室壹層之公共梯廳、緊急昇降機、無障礙電梯、

排煙室、無障礙樓梯、公共管道間、防空避難室兼機

車（無障礙機車）停車空間、汽（機）車停車空間之

部分共用車道、台電配電場所、受電箱、機房、消防

中繼水箱機房。 

（六）地下室貳層之公共梯廳、緊急昇降機、無障礙電梯、

排煙室、無障礙樓梯、公共管道間、不具獨立權狀之

停車空間、停車空間之部分共用車道、污物處理設備

空間、垃圾車暫停車位、消防機房（中繼）、進風機

房、電信機房（消防隊）、緊急發電機室（消防隊）。 

（七）地下室參層之公共梯廳、緊急昇降機、無障礙電梯、

排煙室、無障礙樓梯、公共管道間、不具獨立權狀之

停車空間、停車空間之部分共用車道、進風機房、電

信機房、緊急發電機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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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地下室肆層之公共梯廳、緊急昇降機、無障礙電梯、

排煙室、無障礙樓梯、公共管道間、不具獨立權狀之

停車空間、停車空間之部分共用車道、進風機房、蓄

水池、公共廁所。 

（九）地下室伍層之公共梯廳、緊急昇降機、無障礙電梯、

排煙室、無障礙樓梯、公共管道間、不具獨立權狀之

停車空間、停車空間之部分共用車道、進風機房、蓄

水池。 

（十）地下室陸層之公共梯廳、緊急昇降機、無障礙電梯、

排煙室、無障礙樓梯、公共管道間、不具獨立權狀之

停車空間、停車空間之部分共用車道、進風機房、設

備機房、消防泵浦機房。 

（十一）屋突壹層之公共梯廳、緊急昇降機、無障礙電梯、

排煙室、無障礙樓梯、公共管道間、特別安全梯、

公共屋頂平台、水錶區、給水管墩座、透氣墩。 

（十二）屋突貳層之之公共梯廳、緊急昇降機、無障礙電梯、

排煙室、無障礙樓梯、公共管道間、特別安全梯、

機械設備室、中繼泵浦機房、消防水箱。 

（十三）屋突參層之特別安全梯、電梯機房、水箱機房、生

活水箱。 

（十四）其他依法令應列入共有部分面積之項目皆屬之。 

二、本案全區房屋分攤共有部分面積：13242.65 平方公尺（4005.90

坪），本案各戶共有部分之權利範圍分配係依買受專有部分

面積與專有部分總面積之比例而為計算，本案專有部分總

面積：16034.11 平方公尺（約 4850.32 坪）。 

 

第 五 條：房地面積誤差及其價款找補 

一、雙方買賣之房屋，其面積以地政機關建物總登記完竣之面

積為準，本約第三條所載買賣房地面積與地政機關實際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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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之土地面積、主建物或本房屋登記面積如有誤差，其不

足部分乙方均應找補；其超過部分甲方只找補百分之二為

限（至多找補不超過百分之二），且雙方同意面積誤差之找

補，分別以土地、主建物、附屬建物（即陽臺）、共有部分

價款，除以各該面積所得之單價（不含車位價款及面積），

無息於交屋時相互找補。前開之土地面積、主建物或本房

地登記總面積如有誤差，其誤差部分超過百分之三者，甲

方得解除契約。 

二、房地面積以地政機關登記完竣之面積為準，部分原可依法

登記之面積，倘因簽約後法令改變，致無法辦理建物所有

權第一次登記時，其面積應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五十六

條第三項之規定計算。 

 

第 六 條：履約擔保機制 

本預售屋應辦理履約擔保，履約擔保依下列方式擇一處理： 

□不動產開發信託 

由建商或起造人將建案土地及興建資金信託予某金融機構或

經政府許可之信託業者執行履約管理。興建資金應依工程進

度專款專用。又簽定本契約時，乙方應提供上開信託之證明

文件或影本予甲方。 

□價金返還之保證 

本預售屋由     （金融機構）負責承作價金返還保證。 

價金返還之保證費用由乙方負擔。 

乙方應提供第一項之保證契約影本予甲方。 

■價金信託 

本預售屋將價金交付信託，由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 搭配 寶國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承作，設立專款專

用帳戶，並由受託機構於信託存續期間，按信託契約約定辦

理工程款交付、繳納各項稅費等資金控管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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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信託之受益人為乙方（即建方或合建雙方）而非甲方，

受託人係受託為乙方而非為甲方管理信託財產。但乙方未依

約定完工或交屋者，受益權歸屬於甲方。 

乙方應提供第一項之信託契約影本予甲方。。 

□同業連帶擔保 

本公司與依公司章程規定得對外保證之○○公司相互連帶擔

保，乙方未依約定完工或交屋者，甲方可持本契約向上列公

司請求完成本建案後交屋。上列公司不得為任何異議，亦不

得要求任何費用或補償。 

前項同業同級分級之基準，由內政部定之。 

乙方應提供連帶擔保之書面影本予甲方。 

□公會辦理連帶保證協定 

本預售屋已加入由全國或各縣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辦

理之連帶保證協定，乙方未依約定完工或交屋者，甲方可持

本契約向加入本協定之○○公司請求共同完成本建案後交

屋。加入本協定之○○公司不得為任何異議，亦不得要求任

何費用或補償。 

乙方應提供加入前項連帶保證協定之書面影本予甲方。 

 

第 七 條：付款條件及逾期付款之處理方式 

一、本契約房地價款之給付，甲方應依[繳款期別明細表]（附件

六）所定，於接獲乙方繳款通知單 7 日內逕向乙方指定之

繳納地點或銀行專戶，以現金或匯款如數一次繳清期款。 

二、前款各期繳款，甲方如逾期達 5 日仍未繳清期款或已繳之

票據無法兌現時，甲方應就逾期之期款部分按每日萬分之

二單利計算加計之遲延利息於補繳期款時一併繳付予乙

方；如逾期二個月或逾使用執照核發後一個月未繳清期款

及遲延利息經乙方以存證信函或其他書面催繳，經送達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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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內仍未繳者，雙方同意依本約第廿一條第四項約定之違

約罰則處理，但前項情形乙方同意緩期支付者，不在此限。 

三、甲方各期繳款（含遲延利息及增計價款等），概由乙方照數

開立統一發票交付甲方收執存憑。 

四、除訂金、簽約款及開工款外，甲方應依已完成工程進度

所定[繳款期別明細表]（附件六）之規定於工程完成後繳

款，其每次付款間隔日數應在 20 日以上。如乙方未依工程

進度定付款條件者，甲方得於工程全部完工時一次支付之。 

 

第 八 條：地下層、法定空地、露台、屋頂平台使用方式及權屬 

一、地下層停車位 

本契約地下層共陸層，總面積 7719.21 平方公尺（2335.06

坪），扣除第四條所列地下層不具獨立權狀之停車空間以外

之共有部分及依法令得為區分所有之標的者，其餘面積 5385

平方公尺（1628.96 坪）由乙方依法令以停車位應有部分（持

分）設定專用使用權予本預售屋承購戶。本契約甲方不論

是否購買停車位均同意簽訂本契約附件二之地下室汽機車

停車位使用分管同意書並遵守該協議之約定。未購買停車

位之承購戶並已充分認知所購房地總價係不包括私有停車

位之價款，除因共同利益之使用及其他法律之規定外，已

確認且同意對本契約房地之地下室壹至陸層汽車停車位不

得主張任何權利，包括使用管理權等。 

二、法定空地 

本建物法定空地之所有權應登記為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共

有，並區分所有權人共用。但部分區分所有權人不需使用

該共有部分者，得予除外，如有約定專用部分，應於規約

草約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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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露台、屋頂平臺及突出物 

（一）共有部分之屋頂突出物及屋頂避難平台不得為約定專

用部分，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作為其他使用；公

共梯間、樓梯間、排煙室、水錶區、機械室、公共管

道間為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共有，其管理使用則由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決定之。 

（二）露台、非屬避難之屋頂平臺，其分管協議由區分所有

權人簽訂露台及屋頂平台使用分管同意書（附件二）

如有約定專用部分，應於規約草約訂定之。 

 

第 九 條：壹樓戶外通路及大樓出入口、騎樓使用方式及權屬 

本案壹樓戶外通路、開放空間、大樓出入口、騎樓範圍內之使

用權為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共有。 

 

第 十 條：住戶使用之規定 

一、住戶使用本房屋必須遵照政府有關規定及住戶管理規約（附

件七）約定，不得有違法令。 

二、本買賣建物所有權登記，以政府法令公告為準，裝潢應按

住宅室內裝潢裝修申請辦法之規定辦理，且甲方對本大樓 

登記之行業別之規定，甲方已充分了解。 

 

第十一條：建築主要結構、建材設備及其廠牌、規格 

一、本契約房地所屬之建築構造（主要結構）係採用鋼骨 RC

造結構，其規格悉依主管建築機關核准建造執照之圖說為

準施工。 

二、有關建材設備及其規格或等級依[施工方式與建材設備說明]

（附件八）辦理。除經甲方同意，不得以同級品之名義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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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建材設備或以附件所列舉品牌以外之產品替代，但乙方

能證明有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無法供應原建材設

備，且所更換之建材設備之價值、效用及品質不低於原約

定之建材設備或補償價金者，不在此限。 

三、本契約房地之施工標準悉依建管機關核准之工程圖樣及本

契約之[施工方式與建材設備說明]（附件八）施工，乙方建

造本預售屋不得使用有損建築結構安全或有害人體安全健

康之輻射鋼筋、石棉、電弧爐煉鋼爐碴（石）、未經處理之

海砂等材料或其他類似物。 

四、前項材料之檢測，應符合檢測時中華民國國家標準或主管

機關所定之檢測規範，如有造成甲方生命、身體、健康及

財產之損害者，仍應依法負責。 

五、乙方如有違反上述之情形，雙方同意依違約之處罰規定處理。 

 

第十二條：開工及取得使用執照期限 

一、本契約房地之建築工程應在民國 111 年 09 月 07 日之前開

工，民國 119 年 03 月 07 日以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

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但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得順延期間： 

（一）因天災地變等不可抗力之事由，致乙方不能施工者，

其停工期間。 

（二）因政府法令變更或其他非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發生時，

其影響期間。 

二、乙方如逾前項期間未開工或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壹日應

按甲方已繳房地價款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甲方。若

逾期三個月仍未開工或未取得使用執照者，即視同乙方違

約，雙方同意依本約第廿一條違約之處罰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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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工程變更特約條款 

一、甲方瞭解並同意，本房屋將以乙方規劃設計之室內空間格

局、地坪、水電管線配置以及建材配備規格等進行施工，

甲方並同意不就前開規劃設計辦理客戶變更。如乙方提供

之室內材料或色系不符甲方要求者，甲方亦不得辦理退費

或要求提供材料交由乙方代為施工。 

二、本社區大樓內外之公用事業設備，即自來水、電力、電信、

瓦斯、汙水之設備管線等，均由乙方依主管機關核發之藍

圖或設計圖設計施工，若各公用事業主管機構於正式設計

安裝或現場配置認為需另行變更設計時，甲方同意依主管

機關之意見變更。 

 

第十四條：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及登記期限 

一、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除另有約定，依其約定者外，雙方

應於使用執照核發後四個月內備妥文件申辦有關稅費及權

利移轉登記。其土地增值稅之負擔方式，依有關稅費負擔

之約定辦理。但本案須配合臺北市政府都更處規定都更作

業進度，完成測量、釐正圖冊等作業程序後，辦理建物所

有權第一次總登記完成後或最遲於交屋前備妥文件申辦有

關稅費及權利移轉登記。 

二、房屋所有權移轉登記：雙方應於使用執照核發後四個月內

備妥文件申辦有關稅費及權利移轉登記。但本案須配合臺

北市政府都更處規定都更作業進度，完成測量、釐正圖冊

等作業程序後，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總登記完成後或最

遲於交屋前備妥文件申辦有關稅費及權利移轉登記。 

三、乙方違反第一項、第二項之規定，致各項稅費增加或罰鍰（滯

納金）時，乙方應全數負擔；如損及甲方權益時，乙方應

負損害賠償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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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乙方應於甲方履行下列義務時，辦理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一）依契約約定之付款辦法，除約定之交屋保留款外，應

繳清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前應繳之款項及逾期加付之

遲延利息。 

（二）提出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及貸款有關文件，辦理各項

貸款手續，繳清各項稅費，預立各項取款或委託撥

付文件，並應開立受款人為乙方及票面上註明禁止背

書轉讓，及記載擔保之債權金額及範圍之本票予乙方。 

（三）本項第一款、第二款之費用如以票據支付，應在登記

以前全部兌現。 

五、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及貸款之抵押權設定及實價登錄相關

事宜，雙方同意由乙方指定之地政士辦理之，倘為配合各

項手續需要，需由甲方加蓋印章，出具證件或繳納各項稅

費時，甲方應於接獲乙方或承辦地政士通知日起 7 日內提

供，如有逾期，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二單

利計算遲延利息予乙方，另如因甲方之延誤或不協辦，致

各項稅費增加或罰鍰（滯納金）時，由甲方負擔繳納；如

損及乙方權益時，甲方應負損害賠償之責任。但本案須配

合臺北市政府都更處規定都更作業進度，完成測量、釐正

圖冊等作業程序後，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總登記完成後

或最遲於交屋前備妥文件申辦有關稅費及權利移轉登記。 

六、若甲方為外籍人士（含大陸地區人民，以下同）在臺購屋，

須自行瞭解並配合中華民國政府法令政策辦理相關手續，

若因甲方延遲或未配合辦理相關手續，致辦理房地產權移

轉宕，乙方得依相關法律規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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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驗收點交 

一、乙方依約完成本戶一切主建物、附屬建物之設備及領得使

用執照，並接通自來水、電力、於有天然瓦斯地區，並應

達瓦斯配管之可接通狀態及完成本契約、廣告圖說所示之

設施後，應通知甲方進行驗收手續。 

二、雙方就本契約房屋進行驗收時，乙方應提供驗收單，如有

瑕疵或其他未盡事宜，應詳細載明於驗收單上，由乙方限

期完成修繕，甲方並有權於自備款部分保留房地總價百分

之五作為交屋保留款，於完成修繕並經雙方複驗合格後支付。 

三、第一項接通自來水、電力之管線費及其相關費用（例如安

裝配置設計費、施工費、道路開挖費、復原費及施工人員

薪資等）由乙方負擔；達成天然瓦斯配管之可接通狀態之

約定，除契約另有約定，並於相關銷售文件上特別標明不

予配設外，其管線費及相關費用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預售屋基地範圍內之天然瓦斯配管，由乙方負擔。 

（二）預售屋基地範圍外銜接公用事業外管線之天然瓦斯配

管，由甲乙雙方議定之；未議定者，由乙方負擔。 

 

第十五條之一：通知交屋期限 

一、乙方應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通知甲方進行交屋。於

交屋時雙方應履行下列各項義務： 

（一）乙方付清因遲延完工所應負之遲延利息於甲方。 

（二）乙方保證本房屋土地於點交時所有權清楚，不得使甲

方有受損。 

（三）乙方就契約約定之房屋瑕疵或未盡事宜，應於交屋前

完成修繕。 

（四）甲方需繳清本契約所有之應付未付款（含其遲延利息、

乙方代繳之稅費、交屋保留款）及完成一切交屋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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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乙方如未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通知甲方進行交

屋，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

遲延利息予甲方。 

二、乙方應於甲方辦妥交屋手續後，將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

房屋保固書、使用維護手冊、規約草約、使用執照（若數

戶同一張使用執照，則日後移交管理委員會）或使用執照

影本及乙方代繳稅費之收據交付甲方，並發給遷入證明

書，俾憑換取鑰匙，本契約則無需返還。 

三、甲方應於收到交屋通知單起   日內配合辦理交屋手

續，乙方不負保管責任。但可歸責於乙方時，不在此限。 

四、甲方同意於通知之交屋日起 30 日後，不論已否遷入或水、

電、瓦斯費帳單是否變更為甲方名義，即應負擔本戶水、

電、瓦斯基本費，另瓦斯裝錶費用及保證金亦由甲方負擔。 

五、為保障雙方之權益，甲方交屋時所開立非現金之票據，於

票據未獲兌現前，應對該票據負背書之責，甲方亦須將房

地之所有權設定抵押權給乙方（全部設定費用及代書費由

甲方支付）。而房地之所有權狀亦同意由乙方保管，直至甲

方所開立之票據兌現為止。 

六、甲方未全部履行前款義務之前，其房地之管理使用權仍屬

乙方，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遷入或裝修房屋，如違反

上述約定逕行遷入本戶而衍生民、刑事責任，悉由甲方全

數負責。 

 

第十五條之二：共有部分之點交 

一、公寓大廈建築物所有權登記之區分所有權人達半數以上及

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半數以上時，乙方應於房屋所有權

登記後三個月內召開第一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成立管理委

員會並由區分所有權人簽訂[住戶管理規約]（附件七），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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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方ᔈᏼҺ本Ⴃ售ࡂ共用部分管理Γ，於ԋ立管理委঩會或

ᒧҺ管理ॄೢΓ或Ր戶ж߄後ஒ共用部分౽交之。ঃऩ有

ྵ౪或其他҂ᅰ事宜，甲方ᔈ詳ಒ載明於౽交ᡍԏൂ΢，

要؃乙方ज़යॄೢ完ԋঅᙄ，ᔈҗ管理委঩會或௢ᒧ管理

ॄೢΓॄೢ౽交ำׇ。 
二、甲方ӕཀ自交ࡂВଆ，按Дᛦб共有部分管理຤及汽車停

車位管理ᆢៈమዅ຤用（Րৎ每坪按 150 ϡ、平面汽車停

車位管理຤每位 600 ϡ、機械汽車停車位管理຤每位 1000
ϡ計ᆉ），用аЍбж管ය間之管理ᆢៈ相關຤（如：物཰

管理Γ঩ᖒၗ、మዅ຤用、ж理購࿼相關設備及設備ᆢៈ

ᆶ઻׷之຤用...），ߩ大樓管理委঩會ԋ立後予а่ᆉӭଏ

Ͽံ٠統ᝢ౽交管理委঩會ၮ用。 
三、公共設施乙方ஒ委җ第三公҅ൂ位自Ьᔠڗ，ࢗளᔠᡍ

ൔ֋後ׯ๓લѨ，乙方於完ԋ管理委঩會或௢ᒧ管理ॄ

ೢΓ後ΎВ內，會ӕ管理委঩會或௢ᒧ管理ॄೢΓ౜場ଞ

ჹ水電、機械設施、消防設施及各ᜪ管ጕ຾行ᔠෳ，ዴ認

其фૈ҅த無ᇤ，ஒ共有部分、約定共用部分ᆶ其附屬設

施設備ǹ設施設備使用ᆢៈЋн及ቷ୘ၗ਑、使用୺ྣᖵ

本、ฺπ圖說、水電、機械設施、消防及管ጕ圖說等ၗ਑，

౽交之。΢໒ᔠෳ຤用及ᔠෳೢҺҗ乙方ॄೢ，ᔠෳ方式，

җ乙方及管理委঩會或管理ॄೢΓ，雙方ڐ᝼為之，乙方

٠೯知政府Ь管機關ࢴ঩會ӕـ᛾雙方已ց౽交。 
管理委঩會（或管理ॄೢΓ）൩共有部分（公共設施）之

ᡍԏ點交有ж߄（ж理）全ᡏ區分所有權Γ之權ճ。 
四、本大樓公共電຤於水電҅式ௗ೯後，不ፕ坪數大小，按

全棟戶數平均分៽至各戶。 
 

第ΜϤ條：ڰߥයज़及ጄൎ 

一、本契約房ࡂ自甲方完ԋ交ࡂВଆ，或如有ёᘜೢ於甲方之

চ因ਔ，自乙方೯知交ࡂВଆ，除乙方ૈ᛾明ёᘜೢ於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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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或不可抗力因素外，乙方針對以下項目保固如後： 

（一）結構部分：基礎、樑柱、樓梯、承重牆壁、樓地板、

屋頂、擋土牆、雜項工作物涉及結構部分保固十五年。 

（二）固定建材及設備部分：機電設施（備）、門窗、粉刷、

地壁磚、矽利康、未涉及結構之防水負責保固二年，

若係因甲方使用、施工不當或疏於維護保養除乙方能

證明可歸責於甲方或不可抗力因素外，不在此限。 

（三）前二款期限經過後，買方仍得依民法及其他法律主張

權利。 

（四）防水部分：各戶陽（露）臺及浴室、門窗，未涉及結

構之防水保固二年。 

（五）乙方並應於交屋時出具房屋保固服務卡予甲方作為憑證。 

二、若因人為使用（維護）不當及裝修破壞（例如：擅自更改

結構樑柱、外牆、樓板或於上開處開孔造成房屋結構或裝

潢龜裂、破壞、漏水者、自行增建、自行更改隔間及原有

設備及水電系統而導致破壞房屋使用功能者、修改火警感

知器及消防灑水頭等）或不可抗力（例如：戰爭、天災地

變等）或因自然耗損（例如：植栽、玻璃製品、蓄電池、

照明燈具、燈具（泡）、電池等使用耗損）或未為必要之例

行性保養等，非屬保固之範圍。 

三、本建物隔戶牆及室內隔間牆皆採輕隔間濕式灌漿牆，並於

牆體與樑下或與柱邊之間，或鋼筋混凝土構造與輕隔間牆

之間，留設伸縮縫空間做為緩衝功能，若有細微痕跡係屬

合理安全情形，不影響本大樓結構安全，故不在前項之保

固維修範圍內。 

四、本大樓公共設施（備）涉及結構部分，保固期自乙方與管

委會辦理公設點交日起負責保固十五年、未涉及結構部分

負責保固二年。對於固定設備及裝修部分［如機電設施

（備）、門窗、粉刷、矽利康及內外牆、樓板、屋頂、地下

室外牆滲漏水等］負責保固二年，但若係因甲方使用、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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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不྽或౧於ᆢៈߥᎦ除乙方ૈ᛾明ёᘜೢ於甲方或不ё

ය間平ਔ之管理、ᆢៈ຤用ڰߥΚ因ન外，不ӧԜज़ǹל

җ所有區分所有權Γ共ӕॄᏼ。 

五、乙方為ගଯ本社區建ࠔ׷፦，建物部分地坪⬏設ҡ׷，ҡ

ዊ़ғқᐇ等自ฅ౜ڙ፦或有Ϻฅ຋౩且ܰ׷Ϻฅ߯׷

ຝ，甲方於ڰߥය間內໻ሡ඲ϯऍ৒ᆢៈ。 

Ϥ、其餘相關ྵ౪ᏼೢߥҺ系依҇法及其他有關法令規定ᒤ理。 

 

第ΜΎ條：ສී約定及ສීኘб 

本契約第三條買賣總價內甲方ᔈ๏б乙方之部ҽ價ී計ཥ台ჾ 

   щ   ٲ   拾   ࿤ϡ᏾，依下ӈ方式ᒤ理： 

一、不ᒤສී： 

甲方不ᒤ理ߎᑼ機ᄬສී者，ᔈ依本契約第Ύ條及Șᛦී

ය別明ಒ߄ș（附件Ϥ）之約定бී，甲方ள於ᒤ理ౢ權౽

ᙯ用ӑਔ໒立相྽於ສීߎᚐ本౻，ߩ完ԋౢ權౽ᙯ後，

ӆஒ該相྽於ສී之ߎᚐኘб予乙方。。 

二、委ᒤສී： 

（一）җ甲方ᆶ乙方ࢳ定之ߎᑼ機ᄬ之ສී๏б，җ甲乙雙

方依約定ᒤִ一ϪສීЋុ。ோ甲方ёளၨեճ౗或

有ճ於甲方之ສී條件ਔ，甲方有權ᡂ׳ສී之ߎᑼ

機ᄬ，自行ᒤ理ສී，除٦有政府所ᖐᒤ之ᓬඁສී

ճ౗外，甲方ᔈ於乙方೯知ᒤ理ສීВଆ 20 В內ᒤ

ִჹߥЋុ，٠җ܍ສߎᑼ機ᄬӕཀஒ約定ສීߎᚐ

ኘб乙方。 

（二）甲方委ૼ乙方ᒤ理ߎᑼ機ᄬສී者，ᔈӕਔᛝ立Șж

ᒤສී委ૼ書、委ૼሦڗສී௤權書、委ૼжڅӑക

及使用ӕཀ書ș（附件ΐ、Μ、Μ一），且依乙方೯知

යज़內ᒤ理一Ϫສී相關Ћុ，хࡴගٮ所有權౽ᙯ

相關Ў件、ᒤִສීჹߥЋុ（含ߥ᛾Γ）及ᛝᇂສ

oa-9207
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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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Ў件、ኘී委ૼ書及ᛝڀᆶҙສߎᚐӕᚐ且࿣Зङ

書ᙯᡣխ除作ԋ๊ܔ᛾書之ᏼߥ本౻予乙方，٠按ྣ

ᑼ機ᄬ之規定，ᒤִ乙方ሦී一ϪЋុ，҂ᛝ立ߎ

Șжᒤສී委ૼ書ș（附件ΐ）者ຎ為不委ᒤສී。 

（三）委ᒤສීᔈа本約買賣標ޑ物設定ܝܢ權予ߎᑼ機ᄬ

作為ᏼߥ，有關຤用均җ甲方ॄᏼ，ᒤ理ສී之條

件、ߎᚐ、ය間、ճ৲及ᓭᗋ方式等，甲方ӕཀ依ྣ

委ᒤ之ߎᑼ機ᄬ規定ቬ行က୍。 

（四）җ乙方ࢳ定ᒤ理之ສීߎᚐϿ於Ⴃ定ສීߎᚐ，其ৡ

ᚐ依下ӈ各Ҟ之 1、2、3 ೀ理： 

1.不ёᘜೢ於雙方ਔ之ೀ理方式如下： 

（1）ৡᚐӧႣ定ສීߎᚐԭ分之三Μа內者，乙方

ӕཀаচ܍ᒍ相ӕԃज़及條件җ甲方分යమᓭ。 

（2）ৡᚐຬၸচႣ定ສීߎᚐԭ分之三Μ者，乙方

ӕཀ依চ܍ᒍສී之ճ౗計ᆉճ৲，ᕭอᓭᗋ

යज़為   ԃ（ය間不ளϿ於Ύԃ），җ甲

方按Д分ය៽ᗋ。 

（3）ৡᚐຬၸচႣ定ສීߎᚐԭ分之三Μ者，甲乙

雙方ளᒧ᏷߻ॊ方式ᒤ理或ှ除契約。 

2.ёᘜೢ於乙方ਔ，ৡᚐ部分，乙方ᔈ依চ܍ᒍສී

相ӕԃज़及條件җ甲方分යమᓭ。如乙方不ૈံى

不ىᚐ部分，甲方有權ှ除契約。 

3.ёᘜೢ於甲方ਔ，甲方ᔈ於ௗᕇ೯知之Вଆ   В

（不ளϿ於 30 В）內一ԛ๏б其ৡᚐ或࿶乙方ӕ

ཀ分ය๏бৡ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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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ࢳສී： 

甲方ऩట自ߎࢳᑼ機ᄬᒤ理ສී（хࡴ第一ԛ購ࡂສී、

公௲ສී、മπສී或其他ᓬඁສී）者，除ᔈ自行ӛ該

、物使用用೼ߥҽ、ᏼيᑼ機ᄬ瞭ှສී條件（ສීΓߎ

ສීߎᚐ）外，٠ᔈᛝ立Ș委ૼሦڗສී௤權書、自ࢳສ

有配ӝۈ᝼書ș（附件Μ、Μ一、Μ二）予乙方，乙方ڐී

ᒤ理之က୍。 

四、甲方ऩ因ύ೼ׯᡂЬཀ不ສǹ或҂依೯知යज़ᒤִ一Ϫສ

ීЋុǹ或Ь୏ӛߎᑼ機ᄬ߄明๊ܔສී，ຎ為甲方不ᒤ

理ສී，甲方ᔈ依бී明ಒ߄之約定๏б各該යී，٠依

第Ύ條之約定ೀ理。 

五、有關ߎᑼ機ᄬ核ኘສී後之ճ৲җ甲方ॄᏼ。ՠ於乙方೯

知之交ࡂВ߻之ճ৲ᔈҗ乙方߇ᗋ甲方。 

Ϥ、本契約有ී߻ສී約定者，於ౢ權౽ᙯ登記完ฺ٠җߎᑼ

機ᄬ設定ܝܢ權後，除有ၴϸ第Μ一條第三ී、第四ී或

其他ᕵ࿶অᙄϝ無法ၲډᔈ有使用фૈ之ख़大ྵ౪外，甲

方不ள೯知ߎᑼ機ᄬಖЗኘб߻條ສී予乙方。 

 

第ΜΖ條：房地ᙯᡣ條件 

一、甲方於ᛝ約後，不ளஒ本契約ᡣᆶ或ᙯ售ᆶ第三Γ。ՠ配

ଽ、ޔ系Ոᒃ或二ᒃ等內਒系Ոᒃ間之ᡣᆶ或ᙯ售ǹ或其

他ύѧЬ管機關公֋ளᡣᆶ或ᙯ售之௃٠׎࿶ޔᗄ市、ᑜ

（市）Ь管機關核঑者，不ӧԜज़。 

二、಄ӝී߻ՠ書規定之甲方，ᔈᛦమ已ۛᅈ之各යᔈᛦී໨，

٠а書面೯知乙方，乙方除有法令依Ᏽ外，不ள๊ܔ配ӝᒤ理。 

三、ී߻௃׎，除第一ීՠ書之ڙᡣΓ為甲方之配ଽ、ޔ系Ո

ᒃ或二ᒃ等內਒系Ոᒃ，խЋុ຤外，乙方ளӛ甲方ԏڗ

本契約房地總價ී࿤分之   （നଯа࿤分之五為ज़）

之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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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ᙯ售，甲方ᔈ自行໒立已ᛦб價ී之᛾明予房地ڙ

ᡣΓ（а下ᙁᆀЧ方）。ᒤ理ᙯ售ਔ須甲方、乙方、Ч方三

方共ӕᛝ立[買賣契約權ճက୍ᙯᡣڐ᝼書]ۈԋ立。 

 

第Μΐ條：地價ิ、房ิࡂ之分ᏼ比例及ิ຤ॄᏼ之約定 

甲乙雙方ᔈॄᏼ之ิ຤除依法令規定外，ཷ依下ӈ約定ᒤ理： 

一、地價ิа乙方೯知書所載之交ࡂВ為準，該Вය߻җ乙方

ॄᏼ，該Вය後җ甲方ॄᏼ，其ิය已໒ۈԶۘ҂໒ቻ者，

୷地ፐิ之୷本ิᚐ，按持ے地價ิൂ所載該ࡋ一ԃ߻依߾

分比例及ԃࡋВ數比例分ᆉ乙方ᔈॄᏼ之ิᚐ，җ甲方ᔈ๏

б乙方之買賣ී׀ύ扣除，ߩ地價ิ໒ቻਔҗ甲方自行ᛦય。 

二、房ิࡂа乙方೯知書所載之交ࡂВ為準，該Вය߻җ乙方

ॄᏼ，該Вය後җ甲方ॄᏼ，٠依法定ิ౗及ԃࡋДҽ比

例分ᆉิᚐ。 

三、所有權౽ᙯ登記之規຤、ӑิ޸、契ิ、ж書жᒤЋុ຤、

ສීߥᓀ຤、ჴ價登ᒵ຤及各໨附уิਈҗ甲方ॄᏼ。ՠ

ଆ೷Γ為乙方ਔ建物所有權第一ԛ登記規຤及其жᒤЋុ

຤җ乙方ॄᏼ。 

四、土地增ॶิᔈ於使用୺ྣ核發後ҙൔ，٠а使用୺ྣ核發

В之྽ԃࡋ公֋౜ॶ計ᆉ增ॶิ，其ၻ三ΜВҙൔ者，а

ග出ҙൔВ྽ය之公֋౜ॶ計ᆉ增ॶิ，җ乙方ॄᏼ，ՠ

甲方҂依第Μ四條規定備ִҙᒤЎ件，其增у之增ॶิ，

җ甲方ॄᏼ。 

五、公᛾຤җ甲乙雙方各ॄᏼ二分之一。ՠ另有約定者வ其約定。 

Ϥ、΢໒甲方ᔈᛦ之ิ຤不ፕൂᏵܩᓐ為Ֆ，甲方於ᒤ理所有

權登記ਔ，均ᔈஒԜ等຤用全ᚐႣᛦ，٠於交ࡂਔ่మ，

ӭଏ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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Ύ、各戶ᔈᛦ水、電、ґථ຤之ଆᆉВ依本約第Μ五條之一第

四໨約定，其Ⴃᛦ之ߎᚐ於交ࡂ後่మ，ӭଏϿံ。 

Ζ、甲方如為҂ԋԃਔ，其所ੋ及ᜄᆶิ及相關ิਈҗ甲方自

行ॄᏼ。 

 

第二Μ條：乙方之ྵ౪ᏼೢߥҺ及不ёלΚ因ન之ೀ理 

一、乙方ߥ᛾ౢ權మཱ，๊無一物數賣、無權占有他Γ土地、

權或設定他໨權ܝܢᡙΓ依҇法第五ԭΜ三條行使法定܍

ճ等௃事之一ǹ如有΢ॊ௃׎，乙方ᔈ於本Ⴃ售ࡂ交ࡂВ

或其他約定之Вය   ೢॄ߻排除、༡ᎍ之。ՠ本契約

有ճ於甲方者，வ其約定。 

二、有關本契約標ޑ物之ྵ౪ᏼೢߥҺ，悉依҇法及其他有關

法令規定ᒤ理。 

三、如於完π߻因Ϻؠ、地ᡂ、政府法令ᡂ׳或不ёלΚ之事

җ，ठ本契約房ࡂ不ૈᝩុᑫ建ਔ，雙方ӕཀှ約，ှ約

ਔ乙方ᔈஒ所ԏ價ීྣচߎᚐ按法定ճ৲計ᆉଏᗋ甲方。 

 

第Ѕ一條：ၴ約之ೀᆦ 

一、乙方ၴϸȨ建׷設備及其ቷจ、規਱ȩ、Ȩ໒π及ڗள使用

୺ྣයज़ȩ之規定者，甲方ளှ除本契約。 

二、乙方ၴϸȨྵ౪ᏼೢߥҺȩ之規定者，ջ為乙方ၴ約，甲

方ள依法ှ除契約。 

三、甲方依第一ී或第二ීှ除契約ਔ，乙方除ᔈஒ甲方已ᛦ

之房地價ීଏᗋ予甲方，如有ᒨۯճ৲ᔈ一ٳଏᗋ，٠ᔈ

ӕਔ፝ᓭ房地總價ීԭ分之   （不ளե於ԭ分之Μ五）

之ၴ約ߎ。ՠ該፝ᓭ之ߎᚐຬၸ已ᛦ價ී者，߾а已ᛦ價

ී為ज़。 

四、甲方如有ၴϸ有關Ȩбී條件及方式ȩ之規定者，乙方ள



沒收依房地總價款百分之   （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十

五）計算金額。但該沒收之金額超過已繳價款者，則以

已繳價款為限，買賣雙方並得解除本契約。 

五、甲乙雙方當事人除依前二款之請求外，不得另行請求其他

損害賠償。 

 

第廿二條：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 

乙方為履行本契約特定目的，蒐集、處理或利用甲方之個人資

料，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辦理。 

乙方如委託第三人代為處理事務而蒐集、處理或利用甲方個人

資料時，應督促並確保受託之第三人，遵照個人資料保護法規

定蒐集、處理或利用甲方個人資料。 

 

第廿三條：特別約定條款 

一、管理委員會依第十五條之二約定辦理共有部分之驗收點交

時，如自行委由專業單位協助辦理驗收者，其費用由管理

委員會自行負擔。又，管理委員會辦理驗收點交時，就已

完成檢測合格之項目，由管理委員會自行維護管理。 

二、甲方依第十七條約定辦理貸款者，於乙方依第十五條約定

通知甲方驗屋（初驗）後，除乙方發現有違反第十一條第

三款、第四款或其他縱經修繕仍無法達到應有使用功能之

重大瑕疵外，甲方不得通知金融機構終止或暫緩撥付貸款

予乙方，亦不得以甲方尚未完成複驗或交屋為由，通知金

融機構終止或暫緩撥付貸款，乙方得依第七條第二項約定

處理之。 

三、地上壹至參樓消防局專有部分由消防局自行管理（住宅大

廳及公共設施設備除外），其餘由管委會管理維護。地下壹

層提供編號第 4 號～17 號、第 73 號～83 號共 25 個機車停

車位約定予消防局使用。（附件二、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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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四條：相互通信方式 

甲乙雙方就有關本約互為徵詢、通知辦理事項，均以本約所載

之聯絡地址為準，以掛號或限時專送方式郵寄，聯絡地址如

有變更，應以書面掛號通知他方更正。雙方同意信函如遭拒收

或無法投遞而致退回者，均以郵局第一次投遞日期為準。 

 

第廿五條：訴訟管轄法院 

因本契約而涉訟時，雙方合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

管轄法院。 

 

第廿六條：附件效力及契約分存 

一、本契約之相關附件視為本契約之一部分，與本契約具有

同等效力。 

二、本契約壹式貳份，由甲乙雙方各執乙份為憑，並自簽約日

起生效，雙方均應確實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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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一、建築執照影本 

附件二、地下室汽機（自行）車停車位、屋頂平台及露台使用分管同意書 

附件三、各樓層房屋平面圖 

附件四、停車位空間配置圖 

附件五、信託契約書影本 

附件六、繳款期別明細表 

附件七、住戶管理規約 

附件八、施工方式與建材設備說明 

附件九、代辦貸款委託書 

附件十、委託領取貸款授權書 

附件十一、委託代刻印章及使用同意書 

附件十二、自洽貸款協議書 

 

附表一、分管區劃範圍、管委會空間、公共設施空間、大廳、開放空

地及依法留設空間示意圖 

附表二、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書與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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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契約書人 

甲      方： 

身 分 證 字 號： 

戶 籍 地 址： 

通 訊 地 址： 

電      話： 

E - M  A  I  L： 

 

法 定 代 理 人： 

身 分 證 字 號： 

戶 籍 地 址： 

通 訊 地 址： 

 

乙      方：長虹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負   責   人：李 文 造 

統 一 編 號：04633597 

聯 絡 地 址：台北市中正區北平東路 30 號 11 樓 

電      話：02-2396-3280 

 

不動產經紀業名稱：新聯信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負   責   人：張 俊 杰 

統 一 編 號：93741649 

聯 絡 地 址：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 95 號 3 樓 

電      話：02-2758-4866 

 

不 動 產 經 紀 人：邱 智 偉 

經紀人證照號碼：（104）桃市經證字第 000916 號（換發）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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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建築執照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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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建築執照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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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建築執照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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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建築執照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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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建築執照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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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地下室汽機（自行）車停車位、屋頂平台及露台
使用分管同意書 

 

一、立同意書人                 （以下簡稱甲方） 

茲因購買【長虹 MVP】如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所示房屋、土地及車位，

除同意遵守本契約及住戶管理規約之約定外，甲方購買專用停車位（編

號位置詳見附件四）之持分歸甲方擁有使用、收益、處分及排除他人

干涉之權利，其餘車位甲方同意由其他購買車位之人按其所購車位之

持分擁有使用、收益、處分及排除他人干涉之權利，甲方絕不提出任

何異議或主張。 

二、本大樓地下壹至陸層，除屬公共設施為全體所有權人共有外，地下貳

至肆層之汽車停車位為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所有，地下伍層及地下

陸層全部汽車車位屬私有停車位，產權持分及使用權歸購買人所有。

承購者就所購買之汽車停車位，除遵守本大樓管理委員會之相關約定

外，亦應依照規定繳納維修、管理及清潔等相關費用。 

三、本大樓汽車停車位編號 1 號～152 號皆為法定車位，無自設車位。甲方

同意地下壹至陸層汽車停車位由持分購買上述停車位者按附件四所示

位置編號，分別擁有其管理、使用、收益及排除他人干涉之權利。甲

方已充分瞭解汽車停車位所有權人暨使用人應受政府有關法令及本大

樓管理規約相關規定之約束，並同意購買本汽車停車位僅供停放汽車

之用，如做為其他用途，須經【長虹 MVP】住戶管理委員會之同意。 

四、地下伍層編號第 89、90 號（無障礙停車位）區域，共計設置 2 個 （無

障礙停車位），產權持分及使用權歸購買人所有。 

五、甲方同意地下壹層編號 1 號～185 號共計設置 185 個機車停車位，編號

第 4 號～17 號、第 73 號～83 號共 25 個機車停車位約定予消防局使用。

地下貳層設置污物處理設備空間、垃圾車暫停車位屬本大樓公共設施之

一部分，其使用權及所有權屬全體住戶所有，但為顧及使用上區分並便

於管理，每個機車位均附贈遙控器一個，統一由管理委員會管理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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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詳見附件四停車位空間配置圖），每位使用者應遵守本大樓地下室

壹層機車停車場管理規定及管理並繳交維修、保養及管理等相關費

用，由管委會決議另定之。 

六、甲方同意 B8-13F、B9-13F、B2-16F、B3-16F、B5-16F、B6-16F、B5-20F

戶別之約定專用露台等約定專用區域（詳附表一平面圖上所載，斜線標

示部分之約定專用區域由標示之各約定戶約定專用），由各約定戶約定專

用，其他住戶絕不提出任何異議或主張，但不得違反建築相關法令使用。

倘有涉及公共設施之修繕（如更換燈具、清洗外牆、維修等），應配合開

啟門戶，甲方絕不提出任何異議或主張，且倘若有違反建築相關法令而

遭違章查報須拆除或復原之情事，則由甲方及管理委員會負責處理，概

與乙方無涉。 

七、甲方同意屋頂平台、壹樓戶外通路、壹樓地面層之空地、開放空間及

大樓出入口、騎樓範圍內使用權為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共有，由 A、B

區各自使用，其管理使用則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定之。 

八、甲方同意Ａ區房地編號 A1-22F、A3-22F 可依其購買車位自由出入地下

伍層或地下陸層使用其車位。 

九、甲方同意屋頂平台、出入口雨遮及壹樓地面層之空地為全體區分所有

權人共有，由 A、B 區各自使用，其管理使用則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決定之。 

十、甲方同意約定專用區域之露台，並無產權亦未加諸任何價格，且無擁

有本建地之土地持分，甲方已充分瞭解上述之權利及義務，亦絕不提

出任何異議或主張。 

十一、甲方同意約定專用區域，已由各約定戶約定專用，甲方同意不另再

收取約定專用區域之管理費、清潔費及其他相關費用，所有住戶絕

不提出任何異議或主張。 

十二、甲方同意約定專用區域之露台等專用區域之排水、防水、建材及保固

責任，皆由各該使用戶自行負責，概與管理委員會及乙方無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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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甲方同意住戶管理規約中有關於使用分管專用區域之約定，絕無異

議或作其他任何要求（上述專用區域除該管理使用人外，其他任何

人不得私自進入及使用）。倘有涉及公共設施之修繕（如更換燈具、清

洗外牆、公共設備維修等），約定專用之使用人，應配合開啟門戶。且

於甲方所購房地、車位所有權移轉或出租、出借、出典他人或因其

他原因供他人使用占有時，甲方均應保證負責將本約定移交使其繼

受人、承租人、借用人、使用人及占有人等均繼受甲方依本同意書

所負之義務，如因之發生糾紛，甲方應予理清並對因此受損害之人

負損害賠償責任，且無條件放棄法律上之一切先訴抗辯權。 

 

此致 

長虹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立 書 人 

甲   方：            （簽章） 

法定代理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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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各樓層房屋平面圖 
 

 

 

 

 

 

 

 

 

 

 

 

 

 

 

 

 

 

 

 

 

 

 

 

 

 

 

 

 

 

 

 

 

 

 

 

圖為建管機關核准之建照平面圖，如日後依主管機關要求或配合法令變更而為之修改，仍依已修改後建管核准之平面圖為準。 

36 

一層平面圖

12米峨眉街

6米康定路30巷

!"#$%&'()#*+,!-./012$%&3456789:;<")=>-?1@=>0#$'()+,!"AB 二層平面圖

雨遮雨遮

陽台

陽台

廁所

挑空

挑空

雨遮

雨遮

陽台

雨遮雨遮

雨遮

防災中心

上

鍋爐

社區安全設施
(消防隊)

社區安全設施
(消防隊)

社區安全設施
(消防隊)

社區安全設施
(消防隊)

(G-2)第十組

(G-2)第十組

(G-2)第十組

(G-2)第十組

盥洗室

廁所

社區安全設施
(消防隊)

(G-2)第十組 社區安全設施
(消防隊)

(G-2)第十組

梯間

貯藏室

貯藏室茶水間

排煙室

下

下
上

下
上

上

下

下

上

!
"

!
"

!
"

!
"

! " 冷氣主機擺放位置

一層平面圖
一層平面圖

12米峨眉街

6米康定路30巷

!"#$%&'()#*+,!-./012$%&3456789:;<")=>-?1@=>0#$'()+,!"AB

二層平面圖

雨遮雨遮

陽台

陽台

廁所

挑空

挑空

雨遮

雨遮

陽台

雨遮雨遮

雨遮

防災中心

上

鍋爐

社區安全設施
(消防隊)

社區安全設施
(消防隊)

社區安全設施
(消防隊)

社區安全設施
(消防隊)

(G-2)第十組

(G-2)第十組

(G-2)第十組

(G-2)第十組

盥洗室

廁所

社區安全設施
(消防隊)

(G-2)第十組 社區安全設施
(消防隊)

(G-2)第十組

梯間

貯藏室

貯藏室茶水間

排煙室

下

下
上

下
上

上

下

下

上

!
"

!
"

!
"

!
"

! " 冷氣主機擺放位置



附件三 各樓層房屋平面圖 
 

 

 

 

 

 

 

 

 

 

 

 

 

 

 

 

 

 

 

 

 

 

 

 

 

 

 

 

 

 

 

 

 

 

 

 

圖為建管機關核准之建照平面圖，如日後依主管機關要求或配合法令變更而為之修改，仍依已修改後建管核准之平面圖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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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各樓層房屋平面圖 
 

 

 

 

 

 

 

 

 

 

 

 

 

 

 

 

 

 

 

 

 

 

 

 

 

 

 

 

 

 

 

 

 

 

 

 

圖為建管機關核准之建照平面圖，如日後依主管機關要求或配合法令變更而為之修改，仍依已修改後建管核准之平面圖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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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各樓層房屋平面圖 
 

 

 

 

 

 

 

 

 

 

 

 

 

 

 

 

 

 

 

 

 

 

 

 

 

 

 

 

 

 

 

 

 

 

 

 

圖為建管機關核准之建照平面圖，如日後依主管機關要求或配合法令變更而為之修改，仍依已修改後建管核准之平面圖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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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各樓層房屋平面圖 
 

 

 

 

 

 

 

 

 

 

 

 

 

 

 

 

 

 

 

 

 

 

 

 

 

 

 

 

 

 

 

 

 

 

 

 

圖為建管機關核准之建照平面圖，如日後依主管機關要求或配合法令變更而為之修改，仍依已修改後建管核准之平面圖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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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各樓層房屋平面圖 
 

 

 

 

 

 

 

 

 

 

 

 

 

 

 

 

 

 

 

 

 

 

 

 

 

 

 

 

 

 

 

 

 

 

 

 

圖為建管機關核准之建照平面圖，如日後依主管機關要求或配合法令變更而為之修改，仍依已修改後建管核准之平面圖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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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各樓層房屋平面圖 
 

 

 

 

 

 

 

 

 

 

 

 

 

 

 

 

 

 

 

 

 

 

 

 

 

 

 

 

 

 

 

 

 

 

 

 

圖為建管機關核准之建照平面圖，如日後依主管機關要求或配合法令變更而為之修改，仍依已修改後建管核准之平面圖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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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各樓層房屋平面圖 
 

 

 

 

 

 

 

 

 

 

 

 

 

 

 

 

 

 

 

 

 

 

 

 

 

 

 

 

 

 

 

 

 

 

 

 

圖為建管機關核准之建照平面圖，如日後依主管機關要求或配合法令變更而為之修改，仍依已修改後建管核准之平面圖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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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各樓層房屋平面圖 
 

 

 

 

 

 

 

 

 

 

 

 

 

 

 

 

 

 

 

 

 

 

 

 

 

 

 

 

 

 

 

 

 

 

 

 

圖為建管機關核准之建照平面圖，如日後依主管機關要求或配合法令變更而為之修改，仍依已修改後建管核准之平面圖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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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各樓層房屋平面圖 
 

 

 

 

 

 

 

 

 

 

 

 

 

 

 

 

 

 

 

 

 

 

 

 

 

 

 

 

 

 

 

 

 

 

 

 

圖為建管機關核准之建照平面圖，如日後依主管機關要求或配合法令變更而為之修改，仍依已修改後建管核准之平面圖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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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各樓層房屋平面圖 
 

 

 

 

 

 

 

 

 

 

 

 

 

 

 

 

 

 

 

 

 

 

 

 

 

 

 

 

 

 

 

 

 

 

 

 

圖為建管機關核准之建照平面圖，如日後依主管機關要求或配合法令變更而為之修改，仍依已修改後建管核准之平面圖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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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各樓層房屋平面圖 
 

 

 

 

 

 

 

 

 

 

 

 

 

 

 

 

 

 

 

 

 

 

 

 

 

 

 

 

 

 

 

 

 

 

 

 

圖為建管機關核准之建照平面圖，如日後依主管機關要求或配合法令變更而為之修改，仍依已修改後建管核准之平面圖為準。  

47 

十二層平面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十ᷰ層平面圖

上
下

陽台陽台陽台陽台

雨遮

$梯⻚

雨遮 陽台陽台陽台陽台

陽台

雨遮

陽台

上 下

上 下

排煙室

排煙室

$排煙室
(⅓⅘ἶ⭬)

!�

!�

!�

!�

!� !� !� !	

!��

��

��

��

��

�	

���� ��

雨遮

雨遮

雨遮

陽台

陽台

陽台

陽台

陽台

%梯⻚

%排煙室
(⇭⛅ἶ⭬)

雨遮

陽台

陽台

陽台

陽台

(䔘��)� $�㈝䳫⮁⯯䔏)
朙台

(䔘��)� $�㈝䳫⮁⯯䔏)
朙台

(䔘��)� $��㈝䳫⮁⯯䔏)
朙台

(䔘��)� %�㈝䳫⮁⯯䔏)
朙台

(䔘��)� %�㈝䳫⮁⯯䔏)
朙台

! " ! " ! " ! "

!
"

! " 冷氣主機擺放位置⌨ᷧ層平面圖 ⌨ṳ層平面圖
⌨ṳ層平面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十ᷰ層平面圖

上
下

陽台陽台陽台陽台

雨遮

$梯⻚

雨遮 陽台陽台陽台陽台

陽台

雨遮

陽台

上 下

上 下

排煙室

排煙室

$排煙室
(⅓⅘ἶ⭬)

!�

!�

!�

!�

!� !� !� !	

!��

��

��

��

��

�	

���� ��

雨遮

雨遮

雨遮

陽台

陽台

陽台

陽台

陽台

%梯⻚

%排煙室
(⇭⛅ἶ⭬)

雨遮

陽台

陽台

陽台

陽台

(䔘��)� $�㈝䳫⮁⯯䔏)
朙台

(䔘��)� $�㈝䳫⮁⯯䔏)
朙台

(䔘��)� $��㈝䳫⮁⯯䔏)
朙台

(䔘��)� %�㈝䳫⮁⯯䔏)
朙台

(䔘��)� %�㈝䳫⮁⯯䔏)
朙台

! " ! " ! " ! "

!
"

! " 冷氣主機擺放位置



附件三 各樓層房屋平面圖 
 

 

 

 

 

 

 

 

 

 

 

 

 

 

 

 

 

 

 

 

 

 

 

 

 

 

 

 

 

 

 

 

 

 

 

 
圖為建管機關核准之建照平面圖，如日後依主管機關要求或配合法令變更而為之修改，仍依已修改後建管核准之平面圖為準。  

48 

十三層平面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十⛂層平面圖

雨遮

上
下

陽台陽台陽台陽台

雨遮

$梯⻚

雨遮 陽台陽台陽台陽台

陽台

雨遮

陽台

上 下

上 下

排煙室

排煙室

$排煙室
(⅓⅘ἶ⭬)

!�

!�

!�

!�

!� !� !� !	

!��

��

��

��

��

�	

���� ��

雨遮

雨遮

雨遮

陽台

陽台

陽台

陽台

陽台

%梯⻚

%排煙室
(⇭⛅ἶ⭬)

雨遮

雨遮

雨遮

雨遮

雨遮

雨遮

雨遮

雨遮

陽台

陽台

陽台

陽台 !
"

!
"

!
"

! " ! "! "! "

!
"

!
"

! " 冷氣主機擺放位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十ᷰ層平面圖

上
下

陽台陽台陽台陽台

雨遮

$梯⻚

雨遮 陽台陽台陽台陽台

陽台

雨遮

陽台

上 下

上 下

排煙室

排煙室

$排煙室
(⅓⅘ἶ⭬)

!�

!�

!�

!�

!� !� !� !	

!��

��

��

��

��

�	

���� ��

雨遮

雨遮

雨遮

陽台

陽台

陽台

陽台

陽台

%梯⻚

%排煙室
(⇭⛅ἶ⭬)

雨遮

陽台

陽台

陽台

陽台

(䔘��)� $�㈝䳫⮁⯯䔏)
朙台

(䔘��)� $�㈝䳫⮁⯯䔏)
朙台

(䔘��)� $��㈝䳫⮁⯯䔏)
朙台

(䔘��)� %�㈝䳫⮁⯯䔏)
朙台

(䔘��)� %�㈝䳫⮁⯯䔏)
朙台

! " ! " ! " ! "

!
"

! " 冷氣主機擺放位置⌨ṳ層平面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十ᷰ層平面圖

上
下

陽台陽台陽台陽台

雨遮

$梯⻚

雨遮 陽台陽台陽台陽台

陽台

雨遮

陽台

上 下

上 下

排煙室

排煙室

$排煙室
(⅓⅘ἶ⭬)

!�

!�

!�

!�

!� !� !� !	

!��

��

��

��

��

�	

���� ��

雨遮

雨遮

雨遮

陽台

陽台

陽台

陽台

陽台

%梯⻚

%排煙室
(⇭⛅ἶ⭬)

雨遮

陽台

陽台

陽台

陽台

(䔘��)� $�㈝䳫⮁⯯䔏)
朙台

(䔘��)� $�㈝䳫⮁⯯䔏)
朙台

(䔘��)� $��㈝䳫⮁⯯䔏)
朙台

(䔘��)� %�㈝䳫⮁⯯䔏)
朙台

(䔘��)� %�㈝䳫⮁⯯䔏)
朙台

! " ! " ! " ! "

!
"

! " 冷氣主機擺放位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十⛂層平面圖

雨遮

上
下

陽台陽台陽台陽台

雨遮

$梯⻚

雨遮 陽台陽台陽台陽台

陽台

雨遮

陽台

上 下

上 下

排煙室

排煙室

$排煙室
(⅓⅘ἶ⭬)

!�

!�

!�

!�

!� !� !� !	

!��

��

��

��

��

�	

���� ��

雨遮

雨遮

雨遮

陽台

陽台

陽台

陽台

陽台

%梯⻚

%排煙室
(⇭⛅ἶ⭬)

雨遮

雨遮

雨遮

雨遮

雨遮

雨遮

雨遮

雨遮

陽台

陽台

陽台

陽台 !
"

!
"

!
"

! " ! "! "! "

!
"

!
"

! " 冷氣主機擺放位置



附件三 各樓層房屋平面圖 
 

 

 

 

 

 

 

 

 

 

 

 

 

 

 

 

 

 

 

 

 

 

 

 

 

 

 

 

 

 

 

 

 

 

 

 
圖為建管機關核准之建照平面圖，如日後依主管機關要求或配合法令變更而為之修改，仍依已修改後建管核准之平面圖為準。  

49 

十四層平面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十ṻ層平面圖

雨遮

上
下

陽台陽台陽台陽台

雨遮

$梯⻚

雨遮 陽台陽台陽台陽台

陽台

雨遮

陽台

上 下

上 下

排煙室

排煙室

$排煙室
(⅓⅘ἶ⭬)

!�

!�

!�

!�

!� !� !� !	

!��

��

��

��

��

�	

���� ��

雨遮

雨遮

雨遮

陽台

陽台

陽台

陽台

陽台

%梯⻚

%排煙室
(⇭⛅ἶ⭬)

雨遮

雨遮

雨遮

雨遮

雨遮

雨遮

雨遮

雨遮

陽台

陽台

陽台

陽台

! " ! "! "! "

!
"

! " 冷氣主機擺放位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十⛂層平面圖

雨遮

上
下

陽台陽台陽台陽台

雨遮

$梯⻚

雨遮 陽台陽台陽台陽台

陽台

雨遮

陽台

上 下

上 下

排煙室

排煙室

$排煙室
(⅓⅘ἶ⭬)

!�

!�

!�

!�

!� !� !� !	

!��

��

��

��

��

�	

���� ��

雨遮

雨遮

雨遮

陽台

陽台

陽台

陽台

陽台

%梯⻚

%排煙室
(⇭⛅ἶ⭬)

雨遮

雨遮

雨遮

雨遮

雨遮

雨遮

雨遮

雨遮

陽台

陽台

陽台

陽台 !
"

!
"

!
"

! " ! "! "! "

!
"

!
"

! " 冷氣主機擺放位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十ᷰ層平面圖

上
下

陽台陽台陽台陽台

雨遮

$梯⻚

雨遮 陽台陽台陽台陽台

陽台

雨遮

陽台

上 下

上 下

排煙室

排煙室

$排煙室
(⅓⅘ἶ⭬)

!�

!�

!�

!�

!� !� !� !	

!��

��

��

��

��

�	

���� ��

雨遮

雨遮

雨遮

陽台

陽台

陽台

陽台

陽台

%梯⻚

%排煙室
(⇭⛅ἶ⭬)

雨遮

陽台

陽台

陽台

陽台

(䔘��)� $�㈝䳫⮁⯯䔏)
朙台

(䔘��)� $�㈝䳫⮁⯯䔏)
朙台

(䔘��)� $��㈝䳫⮁⯯䔏)
朙台

(䔘��)� %�㈝䳫⮁⯯䔏)
朙台

(䔘��)� %�㈝䳫⮁⯯䔏)
朙台

! " ! " ! " ! "

!
"

! " 冷氣主機擺放位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十⛂層平面圖

雨遮

上
下

陽台陽台陽台陽台

雨遮

$梯⻚

雨遮 陽台陽台陽台陽台

陽台

雨遮

陽台

上 下

上 下

排煙室

排煙室

$排煙室
(⅓⅘ἶ⭬)

!�

!�

!�

!�

!� !� !� !	

!��

��

��

��

��

�	

���� ��

雨遮

雨遮

雨遮

陽台

陽台

陽台

陽台

陽台

%梯⻚

%排煙室
(⇭⛅ἶ⭬)

雨遮

雨遮

雨遮

雨遮

雨遮

雨遮

雨遮

雨遮

陽台

陽台

陽台

陽台 !
"

!
"

!
"

! " ! "! "! "

!
"

!
"

! " 冷氣主機擺放位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十ṻ層平面圖

雨遮

上
下

陽台陽台陽台陽台

雨遮

$梯⻚

雨遮 陽台陽台陽台陽台

陽台

雨遮

陽台

上 下

上 下

排煙室

排煙室

$排煙室
(⅓⅘ἶ⭬)

!�

!�

!�

!�

!� !� !� !	

!��

��

��

��

��

�	

���� ��

雨遮

雨遮

雨遮

陽台

陽台

陽台

陽台

陽台

%梯⻚

%排煙室
(⇭⛅ἶ⭬)

雨遮

雨遮

雨遮

雨遮

雨遮

雨遮

雨遮

雨遮

陽台

陽台

陽台

陽台

! " ! "! "! "

!
"

! " 冷氣主機擺放位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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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各樓層房屋平面圖 
 

 

 

 

 

 

 

 

 

 

 

 

 

 

 

 

 

 

 

 

 

 

 

 

 

 

 

 

 

 

 

 

 

 

 

 
圖為建管機關核准之建照平面圖，如日後依主管機關要求或配合法令變更而為之修改，仍依已修改後建管核准之平面圖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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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各樓層房屋平面圖 
 

 

 

 

 

 

 

 

 

 

 

 

 

 

 

 

 

 

 

 

 

 

 

 

 

 

 

 

 

 

 

 

 

 

 

 
圖為建管機關核准之建照平面圖，如日後依主管機關要求或配合法令變更而為之修改，仍依已修改後建管核准之平面圖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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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各樓層房屋平面圖 
 

 

 

 

 

 

 

 

 

 

 

 

 

 

 

 

 

 

 

 

 

 

 

 

 

 

 

 

 

 

 

 

 

 

 

 
圖為建管機關核准之建照平面圖，如日後依主管機關要求或配合法令變更而為之修改，仍依已修改後建管核准之平面圖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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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各樓層房屋平面圖 
 

 

 

 

 

 

 

 

 

 

 

 

 

 

 

 

 

 

 

 

 

 

 

 

 

 

 

 

 

 

 

 

 

 

 

 
圖為建管機關核准之建照平面圖，如日後依主管機關要求或配合法令變更而為之修改，仍依已修改後建管核准之平面圖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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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各樓層房屋平面圖 
 

 

 

 

 

 

 

 

 

 

 

 

 

 

 

 

 

 

 

 

 

 

 

 

 

 

 

 

 

 

 

 

 

 

 

 
圖為建管機關核准之建照平面圖，如日後依主管機關要求或配合法令變更而為之修改，仍依已修改後建管核准之平面圖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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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各樓層房屋平面圖 
 

 

 

 

 

 

 

 

 

 

 

 

 

 

 

 

 

 

 

 

 

 

 

 

 

 

 

 

 

 

 

 

 

 

 

 
圖為建管機關核准之建照平面圖，如日後依主管機關要求或配合法令變更而為之修改，仍依已修改後建管核准之平面圖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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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各樓層房屋平面圖 
 

 

 

 

 

 

 

 

 

 

 

 

 

 

 

 

 

 

 

 

 

 

 

 

 

 

 

 

 

 

 

 

 

 

 

圖為建管機關核准之建照平面圖，如日後依主管機關要求或配合法令變更而為之修改，仍依已修改後建管核准之平面圖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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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各樓層房屋平面圖 
 

 

 

 

 

 

 

 

 

 

 

 

 

 

 

 

 

 

 

 

 

 

 

 

 

 

 

 

 

 

 

 

 

 

 

圖為建管機關核准之建照平面圖，如日後依主管機關要求或配合法令變更而為之修改，仍依已修改後建管核准之平面圖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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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各樓層房屋平面圖 
 

 

 

 

 

 

 

 

 

 

 

 

 

 

 

 

 

 

 

 

 

 

 

 

 

 

 

 

 

 

 

 

 

 

 

圖為建管機關核准之建照平面圖，如日後依主管機關要求或配合法令變更而為之修改，仍依已修改後建管核准之平面圖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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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停車位空間配置圖 
 

 

 

 

 

 

 

 

 

 

 

 

 

 

 

 

 

 

 

 

 

 

 

 

 

 

 

 

 

 

 

 

 

 

 

圖為建管機關核准之建照平面圖，如日後依主管機關要求或配合法令變更而為之修改，仍依已修改後建管核准之平面圖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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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停車位空間配置圖 
 

 

 

 

 

 

 

 

 

 

 

 

 

 

 

 

 

 

 

 

 

 

 

 

 

 

 

 

 

 

 

 

 

 

 

圖為建管機關核准之建照平面圖，如日後依主管機關要求或配合法令變更而為之修改，仍依已修改後建管核准之平面圖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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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停車位空間配置圖 
 

 

 

 

 

 

 

 

 

 

 

 

 

 

 

 

 

 

 

 

 

 

 

 

 

 

 

 

 

 

 

 

 

 

 

圖為建管機關核准之建照平面圖，如日後依主管機關要求或配合法令變更而為之修改，仍依已修改後建管核准之平面圖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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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停車位空間配置圖 
  

 

 

 

 

 

 

 

 

 

 

 

 

 

 

 

 

 

 

 

 

 

 

 

 

 

 

 

 

 

 

 

 

 

 

圖為建管機關核准之建照平面圖，如日後依主管機關要求或配合法令變更而為之修改，仍依已修改後建管核准之平面圖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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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停車位空間配置圖 
 

 

 

 

 

 

 

 

 

 

 

 

 

 

 

 

 

 

 

 

 

 

 

 

 

 

 

 

 

 

 

 

 

 

 

圖為建管機關核准之建照平面圖，如日後依主管機關要求或配合法令變更而為之修改，仍依已修改後建管核准之平面圖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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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停車位空間配置圖 
 

 

 

 

 

 

 

 

 

 

 

 

 

 

 

 

 

 

 

 

 

 

 

 

 

 

 

 

 

 

 

 

 

 

 

圖為建管機關核准之建照平面圖，如日後依主管機關要求或配合法令變更而為之修改，仍依已修改後建管核准之平面圖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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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信託契約書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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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信託契約書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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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信託契約書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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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信託契約書影本 

  

70 



附件五 信託契約書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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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信託契約書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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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信託契約書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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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信託契約書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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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信託契約書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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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信託契約書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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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信託契約書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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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信託契約書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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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信託契約書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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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信託契約書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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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信託契約書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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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信託契約書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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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信託契約書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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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信託契約書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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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信託契約書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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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信託契約書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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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信託契約書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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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信託契約書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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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繳款期別明細表 
 

房屋編號：   棟      樓 車位編號：地下   層，編號：     號 

付款期別名稱 應 付 金 額 備 註 

第一期 訂   金 
土地    佰   拾   萬元整  

房屋    佰   拾   萬元整  

第二期 簽  約  金 
土地    佰   拾   萬元整  

房屋    佰   拾   萬元整  

第三期 
地 上 伍 層 
底 板 完 成 

土地    佰   拾   萬元整  

房屋    佰   拾   萬元整  

第四期 
地上壹拾伍層 
底 板 完 成 

土地    佰   拾   萬元整  

房屋    佰   拾   萬元整  

第五期 
地上貳拾貳層 
底 板 完 成 

土地    佰   拾   萬元整  

房屋    佰   拾   萬元整  

第六期 
外 飾 完 成 
（一樓除外） 

土地    佰   拾   萬元整  

房屋    佰   拾   萬元整  

第七期 
申 請 使 用 
執 照 

土地    佰   拾   萬元整  

房屋    佰   拾   萬元整  

第八期 銀 行 貸 款 
土地    佰   拾   萬元整  

房屋    佰   拾   萬元整  

第九期 交屋保留款 
土地    佰   拾   萬元整  

房屋    佰   拾   萬元整  

合約總價款     仟    佰    拾    萬元整 

備註：（1）本附件所列各款明細與契約所訂總價若有不符情事，概以本契約第三條之金額為準。 
（2）甲方應按付款專項內約定支付款金額及付款時間繳付乙方。第八期「銀行貸款」應於

本案領取使用執照後45天及驗屋完成後撥款於乙方。 
（3）甲方有無付款以乙方所開立之發票金額為認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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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住戶管理規約 
 

住戶管理規約 

【依內政部 103 年 4 月 30 日台內營字第 1030803180 號令發布之「公寓大廈規約範本」】 

 

本案【長虹 MVP】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利益，確保良好生

活環境之共同遵守事項，訂定規約條款如下： 

 

第一章 使用區分及管理 

第 一 條 本規約效力所及範圍 

本規約效力及於本公寓大廈全體區分所有權人、無權占有人及

住戶。 

本公寓大廈之範圍為使用執照及其竣工圖所載之基地、建築物

及附屬設施（以下簡稱標的物件）。 

第 二 條 專有部分、共用部分、約定專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 

一、本公寓大廈專有部分、共用部分、約定專用部分、約定共

用部分之範圍界定如下： 

（一）專有部分：指公寓大廈之一部分，具有使用上之獨立

性，且為區分所有之標的者。為編釘獨立門牌號碼或

所在地址證明之單位，並登記為區分所有權人所有者。 

（二）共用部分：指不屬專有部分與專有附屬建築物，而供

共同使用者。 

（三）約定專用部分：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經約定供特定區分

所有權人使用者，使用者名冊由管理委員會造冊保存

（詳附件二）。 

（四）約定共用部分：公寓大廈專有部分經約定供共同使用者。 

二、本公寓大廈專有部分、共用部分、約定專用部分、約定共

用部分之區劃界限，詳如使用執照及其竣工圖所載之基

地、建築物及附屬設施之圖說。（詳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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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公寓大廈法定空地、樓頂平臺為共用部分，應供全體區

分所有權人及住戶共同使用，非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

議，不得約定為約定專用部分。 

四、停車空間應依下列規定： 

（一）為共用部份且有登記車位編號者，依其登記之編號；

未辦理登記編號者，依起造人或建築業者之買賣契約

書或分管契約書，為約定專用部分使用。 

（二）停車空間之使用管理辦法：包含停車位管理費收取標

準、停放車種管理方式及住戶使用停車空間之方式、

違反義務處理方式等，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訂定。 

五、本公寓大廈外牆（包含外牆面及其構造）之修繕、管理、

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管理負責人或管

理委員會每年至少應檢視一次外牆磁磚或飾面材料之劣化

情形，並作成紀錄。外牆磁磚或飾面材料如有新增剝落或

浮起（凸起）之情形，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除應請求

召集人於一個月內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討論相關修繕、

管理、維護事宜外，如有影響公共安全之虞，應立即設置

相關安全緊急處理措施（如防護網或警示帶），並通報當

地直轄市、縣（市）政府。 

六、本公寓大廈周圍上下、外牆面、樓頂平臺及不屬專有部分

之防空避難設備，除應符合法令規定外，並依規定向主管

機關完成報備後，不得有變更構造、顏色、設置廣告物、

鐵鋁窗或其他類似之行為。 

七、公寓大廈有十二歲以下之住戶時，外牆開口部或陽臺得設

置不妨礙逃生且不突出外牆面之防墜設施（係避免兒童由

外牆開口部或陽臺墬落所為之設施）。防墜設施設置後，

如因設置理由消失（無十二歲以下之住戶）且不符前款規

定者，區分所有權人應予改善或回復原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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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公寓大廈之開放空間部分為依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規劃供

公共使用空間，屬於依法令規定不得為約定專用部分，應

提供不特定公眾公共使用，嗣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亦不

得任意變更。 

九、特別約定事項 

（一）有關機房、陽台、露台、公共空間與各挑空樓層部分，

不得於該處違建加蓋或以任何設施阻隔開放空間，非

經主管機關同意不得變更使用，並於產權移交說明相

關事項；如有懸掛或設置廣告物、招牌、空調（分離

式）或鐵窗等情事，應依法令及非經規約規定或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不得懸掛或設置。 

（二）機房內設施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規定，並應考量自然

通風散熱機能，且不得外掛空調主機。 

（三）本大樓依據建築技術規則暨相關規定留設機電設備空

間，供電機、煤氣、給水、排水、空氣調節、消防及

汙物處理等設備使用，依規定設計於地面以上各層時

應符合（1）各層「機電設備空間」面積之和應小於

當層居室樓地板面積之十分之一，除淨寬度在二公尺

以下者外，應位於公寓大廈共同部分且不得約定專用。

（2）「機電設備空間」應以具 1 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

分間牆、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及當層樓地板區劃分

隔，依法非經主管機關同意不得變更作其他用途。 

（四）本大樓退縮留設之騎樓及人行步道面積共 250.73 ㎡

及於西南側留設一處開放庭院 50 ㎡供公眾使用，係

無償提供予不特定公眾通行使用，由本大樓進行管理

維護，人行步道之位置與空間需維持淨空以順平處

理，非經主管機關核准不得變更，未來應於銷售廣告

及買賣契約中註記，讓買受人知悉，並列入產權交

代，據以執行。（詳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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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地下壹層設置 185 個機車停車位，為區分所有權人共

有，將來使用方式頇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定，惟不

得約定專用，且不可擅自變更作其他用途。 

（六）地上壹至參樓消防局專有部分由消防局自行管理（住

宅大廳及公共設施設備除外），其餘由管委會管理維

護。地下壹層提供編號第 4 號～17 號、第 73 號～83

號共 25 個機車停車位約定予消防局使用。 

（七）為維護綠建築指標設置之設施，除由公寓大廈管理維

護費用支應外，實施者（建商）另提撥維護管理費用

1,604,734 元整，於公設點交時交付管理委員會專款

專用，僅限於綠建築設置相關設備管理維護之用，不

得挪為他用。 

第 三 條 共用部分及約定共用部分之使用管理 

一、住戶對共用部分及約定共用部分之使用應依其設置目的及

通常使用方法為之。 

本公寓大廈除依建築法規設置共用設施以外之共用部分及

約定共用部分設施，詳如使用執照及其竣工圖所載基地、

建物及其附屬設施之圖說，其使用管理及維護辦法授權予

管理委員會訂定實施。 

二、共用部分及約定共用部分於本規約生效前，有違反建築法

第二十五條規定者，依建築法相關規定辦理。 

三、共用部分及約定共用部分設置或改善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者，

管理委員會應予為之。其衍生費用之分擔或負擔方式如下： 

（一）如係專有部分變更使用用途時，依法應設置者，由該

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負擔，超過一戶者，按其各戶所

占建物登記面積比例分攤。 

（二）如係因法令規定須改善或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設

置者，由管理費或公共基金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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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條 專有部分及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管理 

一、區分所有權人除法律另有限制外，對其專有部分，得自由

使用、收益、處分，並排除他人干涉。 

二、專有部分不得與其所屬建築物共用部分之應有部分及其基

地所有權或地上權之應有部分分離而為移轉或設定負擔。 

三、區分所有權人對專有部分之利用，不得有妨害建築物之正

常使用及違反區分所有權人共同利益之行為。 

四、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對專有部分及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

應依使用執照所載用途為之。 

五、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對於專有部分及約定專用部分應依符

合法令規定之方式使用，並不得有損害建築物主要構造及

妨害建築物環境品質。 

六、專有部分及約定專用部分於本規約生效前，有違反建築法

第二十五條規定者，依建築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章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第 五 條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目的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召開係為共同事務及涉及權利義務之有關

事項。 

第 六 條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召開 

一、定期會議及臨時會議之召開 

（一）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至少一次）。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召開臨時會議： 

1.發生重大事故有及時處理之必要，經管理負責人

或管理委員會請求者。 

2.經區分所有權人五分之一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

例合計五分之一以上，以書面載明召集之目的及

理由請求召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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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召集人之產生方式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召集人，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二十

八條規定，第一次由起造人擔任召集人並擔任主席，其後

由具區分所有權人資格之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主任委

員擔任；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不具區分所有

權人資格時，得由具區分所有權人資格之管理委員擔任之。 

前項無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或無區分所有權人擔任

管理負責人、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時，由區分所有權人互

推一人為召集人，召集人無法產生時，以區分所有權人名

冊依序輪流擔任。 

三、開會通知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應由召集人於開會前十日以書面載明

開會內容，通知各區分所有權人。但有急迫情事須召開臨

時會者，得於公告欄公告之；公告期間不得少於二日。 

開會通知之發送，以開會前十日登錄之區分所有權人名冊

為據。區分所有權人資格於開會前如有異動時，取得資格

者，應出具相關證明文件。 

四、出席資格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應由區分所有權人本人出席，數人共有

一專有部分者，應推由一代表出席。 

區分所有權人因故無法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時，得以書

面委託他人代理出席。但受託人於受託出席之區分所有權

比例及區分所有權人之人數以不超過全部之五分之一為上

限。代理人應於簽到前，提出區分所有權人之出席委託書。 

會議之目的如對某專有部分之承租者或使用者有利害關係

時，該等承租者或使用者經該專有部分之區分所有權人同

意，得列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陳述其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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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條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開議 

一、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主席由召集人擔任。 

二、應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 

（一）規約之訂定或變更。 

（二）公寓大廈之重大修繕或改良。 

（三）公寓大廈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十三條第二款或第三

款情形之一須重建者。 

（四）住戶之強制遷離或區分所有權之強制出讓。 

（五）約定專用或約定共用事項。 

（六）管理委員執行費用之支付項目及支付辦法。 

（七）其他依法令需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事項。 

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開議及決議額數 

各專有部分之區分所有權人有一表決權。數人共有一專有

部分者，該表決權應推由一人行使。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出席人數與表決權之計算，於任一區

分所有權人之區分所有權占全部區分所有權五分之一以上

者，或任一區分所有權人所有之專有部分之個數超過全部

專有部分個數總合之五分之一以上者，其超過部分不予計算。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討論事項：除第二款第一目至第五目應

有區分所有權人三分之二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三

分之二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及其區分所有

權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行之

外，其餘決議均應有區分所有權人過半數及其區分所有權

比例合計過半數之出席，以出席人數過半數及其區分所有

權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 八 條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重新召集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依前條第三款規定未獲致決議、出席區分所

有權人之人數或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未達前條第三款定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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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召集人得就同一議案重新召集會議；其開議應有區分所有

權人三人並五分之一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五分之一以

上出席，以出席人數過半數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出席人數區

分所有權合計過半數之同意作成決議。 

前揭決議之會議紀錄應於會後十五日內送達各區分所有權人

後，各區分所有權人得於七日內以書面表示反對意見。書面反

對意見未超過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半數

時，該決議視為成立。 

會議主席應於會議決議成立後十日內以書面送達全體區分所有

權人並公告之。 

第 九 條 議案成立之要件 

一、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辦理管理委員選任事項時，應在開會

通知中載明並公告之，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二、會議之目的如為專有部分之約定共用事項，應先經該專有

部分之區分所有權人書面同意，始得成為議案。 

三、約定專用部分變更時，應經使用該約定專用部分之區分所

有權人同意。但該約定專用顯已違反公共利益，經管理委

員會或管理負責人訴請法院判決確定者，不在此限。 

四、公寓大廈外牆面、樓頂平臺、設置廣告物、無線電台基地

台等類似強波發射設備或其他類似之行為，設置於屋頂

者，應經頂層區分所有權人同意；設置其他樓層者，應經

該樓層區分所有權人同意。該層住戶，並得參加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陳述意見。 

第 十 條 會議紀錄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事項，應作成會議紀錄，由主席簽名，

於會後十五日內送達各區分所有權人並公告之。 

會議紀錄應包括下列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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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會時間、地點。 

二、出席區分所有權人總數、出席區分所有權人之區分所有權

比例總數及所占之比例。 

三、討論事項之經過概要及決議事項內容。 

會議紀錄，應與出席人員（包括區分所有權人及列席人員）

之簽名簿及代理出席之委託書一併保存。 

 

第三章 管理委員會 

第十一條 管理委員會之目的、人數 

一、管理委員會之目的 

管理委員會應向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負責，並向其報告會

務；由區分所有權人選任管理委員所設立之組織，係為執

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及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工作。 

二、管理委員會人數 

為處理區分所有關係所生事務，本公寓大廈由區分所有權

人選任住戶為管理委員組成管理委員會。管理委員會組成

如下： 

（一）主任委員一名。 

（二）副主任委員一名。 

（三）財務委員（負責財務業務之委員）一名。 

（四）監察委員（負責監察業務之委員）一名。 

（五）委員七名。 

前項委員名額，合計十一名，並得置候補委員三名，委員

名額之分配方式採不分配方式為之。 

第十二條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監察委員、財務委員及管理委員之資

格、選任、任期及解任 

一、管理委員選任之資格及其限制 

（一）管理委員選任之資格：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監察

委員及財務委員，由具區分所有權人身分之住戶任

之，其他管理委員由住戶任之。 

（二）每一區分所有權僅有一個選舉與被選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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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任委員、財務委員及監察委員，連選得連任一次，

其餘委員連選得連任。 

（四）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監察委員及財務委員之消極

資格：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充任主任委員、副主任委

員、監察委員及財務委員，其已充任者，即當然解任。 

1.曾犯詐欺、背信、侵占罪或違反工商管理法令，經

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刑期之宣告，服刑期滿尚未逾

二年者。 

2.曾服公職虧空公款，經判決確定，服刑期滿尚未逾

二年者。 

3.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者。 

4.有重大喪失債信情事，尚未了結或了結後尚未逾二

年者。 

5.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者。 

（五）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財務委員、監察委員及管理

委員選任時應予公告，解任時，亦同。 

二、管理委員及職位之選任 

（一）管理委員之選任方式： 

1.委員名額未按分區分配名額時，採記名單記法選

舉，並以獲出席區分所有權人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

多者為當選。 

2.委員名額按分區分配名額時，採無記名單記法選

舉，並以獲該分區區分所有權人較多者為當選。 

（二）主任委員由管理委員互推之。 

主任委員解職出缺時，由管理委員互推遞補之；主任

委員出缺至重新選任期間，由副主任委員行使主任委

員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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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副主任委員、監察委員及財務委員，由管理委員互推之。 

副主任委員、監察委員及財務委員解職出缺時，應於

管理委員中重新選任遞補之。 

（四）管理委員出缺時，由候補委員依序遞補，其任期以補

足原管理委員所遺之任期為限，並視一任。 

（五）管理委員之選任，由管理委員會於任期屆滿前二個月

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中辦理選任。 

三、管理委委員之任期，自○○年○○月○○日起至○○年○

○月○○日止，為期一年。 

四、管理委員之解任、罷免 

（一）管理委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即當然解任。 

1.任職期間，喪失本條第一款管理委員選任之資格者。 

2.管理委員喪失住戶資格者。 

3.管理委員自任期屆滿日起，視同解任。 

（二）管理委員之罷免 

1.主任委員及其他管理委員職務之罷免，應三分之二

以上之管理委員書面連署為之。 

2.管理委員之罷免，應由被選任管理委員之選舉權人

二分之一以上之書面連署為之。 

第十三條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監察委員、財務委員及管理委員之權限 

一、主任委員對外代表管理委員會，並依管理委員會決議執行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三十六條規定事項。 

二、主任委員應於定期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中，對全體區分所有

權人報告前一會計年度之有關執行事務。 

三、主任委員得經管理委員會決議，對共用部分投保火災保險、

責任保險及其他財產保險。 

四、主任委員得經管理委員會決議通過，將其一部分之職務，

委任其他委員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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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副主任委員應輔佐主任委員執行業務，於主任委員因故不

能行使職權時代理其職務。 

六、財務委員掌管公共基金、管理及維護分擔費用（以下簡稱

為管理費）、使用償金等之收取、保管、運用及支出等事務。 

七、監察委員應監督管理委員、管理委員會，遵守法令、規約

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管理委員會之決議執行職務。 

八、管理委員應遵守法令、規約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管理委

員會之決議。為全體區分所有權人之利益，誠實執行職務。 

九、管理委員得為工作之需要支領費用或接受報酬，其給付方

法，應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為之。 

十、公共安全檢查與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之申報及改善之執行。 

第十四條 管理委員會會議之召開 

一、主任委員召開管理委員會會議應每二個月乙次。 

二、管理委員會會議，應由主任委員於開會前七日以書面載明

開會內容，通知各管理委員。 

三、發生重大事故有及時處理之必要，或經三分之一以上之委

員請求召開管理委員會會議時，主任委員應儘速召開臨時

管理委員會會議。 

四、管理委員會會議應有過半數之委員出席參加，其討論事項

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決議通過。 

管理委員因故無法出席管理委員會會議得以書面委託其他

管理委員出席，但以代理一名委員為限。 

五、有關管理委員會之會議紀錄，應包括下列內容： 

（一）開會時間、地點。 

（二）出席人員及列席人員名單。 

（三）討論事項之經過概要及決議事項內容。 

六、管理委員會會議之決議事項，應作成會議紀錄，由主席簽

名，於會後十五日內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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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管理委員會之保管、公告及移交責任 

一、管理委員會之保管責任 

（一）規約、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及管理委員會之會議紀錄、

簽到簿、代理出席之委託書、使用執照謄本、竣工圖

說、水電、消防、機械設施、管線圖說、公共安全檢

查及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之申報文件、印鑑及有關文件

應由管理委員會負保管之責。 

（二）管理委員會應製作並保管公共基金餘額、會計憑證、

會計帳簿、財務報表、欠繳公共基金與應分攤或其他

應負擔費用情形、附屬設施設備清冊、固定資產與雜項

購置明細帳冊、區分所有權人與區分所有權比例名冊等。 

（三）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及其附屬設施設備之點收及

保管。 

（四）收益、公共基金及其他經費之保管。 

二、管理委員會公告責任 

（一）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監察委員、財務委員及管理

委員選任時應予公告，解任時亦同。 

（二）公共基金或區分所有權人、住戶應分擔或其他應負擔

費用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情形之定期公告。 

（三）會計報告、結算報告及其他管理事項之提出及公告。 

（四）管理委員會為原告或被告時，應將訴訟事件要旨速告

區分所有權人。 

（五）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管理委員會之會議紀錄應於限期

內公告。 

（六）本公寓大廈公告欄設置於各棟一樓梯廳。 

三、管理委員會之移交責任 

公共基金收支情形、會計憑證、會計帳簿、財務報表、印

鑑及餘額，管理委員會保管之文件及資產等，於管理委員

會解職、離職或改組時移交新管理負責人或新管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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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管理負責人準用規定之事項 

未成立管理委員會或管理委員會任期屆滿解職，未組成繼任之

管理委員會期間，由區分所有權人推選住戶一人為管理負責

人，未推選管理負責人時，以區分所有權人依法互推之召集人

或申請指定之臨時召集人為管理負責人。 

管理負責人準用下列管理委員會應作為之規定： 

一、管理負責人執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三十六條管理委員會

職務規定事項。 

二、管理負責人為原告或被告時，應將訴訟事件要旨速告區分

所有權人。 

三、管理負責人應向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負責，並向其報告。 

 

第四章 財務管理 

第十七條 公共基金、管理費之繳納 

一、為充裕共用部分在管理上必要之經費，除由起造人依法提

撥公共基金外，區分所有權人應遵照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議

決之規定向管理委員會繳交下列款項： 

（一）公共基金。 

（二）管理費。 

二、管理費之收繳 

（一）管理費之分擔基準各區分所有權人應按其共有之應有

部分比例分擔之。 

（二）管理費之收繳程序及支付方法，授權管理委員會訂定。 

（三）管理費以足敷第十八條第二款開支為原則。 

三、公共基金之收繳 

（一）公共基金收繳基準，由各區分所有權人依照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之決議收繳。 

（二）每年管理費之結餘，得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金額

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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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共基金或管理費積欠之處理 

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若在規定之日期前積欠應繳納之公共

基金或應分擔或其他應負擔之費用，已逾二期（即二個收

費期別）或積欠達新臺幣萬元以上（含），經天期間催告仍不

給付者，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得訴請法院命其給付應繳之

金額及遲延利息，遲延利息以未繳金額之年息   ％計算。 

五、共用部分及其基地使用收益，除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另有決

議外，撥入為公共基金保管運用。 

六、區分所有權人對於公共基金之權利應隨區分所有權之移轉

而移轉；不得因個人事由為讓與、扣押、抵銷或設定負擔。 

七、消防局專有使用空間得免收管理費，惟汽車及機車停車位

之管理費仍依住戶管理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大會決議辦

理，附屬於消防局之機電設備、空間或相關設施（如電梯、

水箱、機房、無線電塔···等），由消防局自行管理維護及負

擔相關費用。 

第十八條 管理費、公共基金之管理及運用 

一、管理委員會為執行財務運作業務，應以管理委員會名義開

設銀行或郵局儲金帳戶，公共基金與管理費應分別設專戶

保管及運用。 

二、管理費用途如下： 

（一）委任或僱傭管理服務人之報酬。 

（二）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管理、維護費用或使用償金。 

（三）有關共用部分之火災保險費、責任保險費及其他財產

保險費。 

（四）管理組織之辦公費、電話費及其他事務費。 

（五）稅捐及其他徵收之稅賦。 

（六）因管理事務洽詢律師、建築師等專業顧問之諮詢費用。 

（七）其他基地及共用部分等之經常管理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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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共基金用途如下： 

（一）每經一定之年度，所進行之計畫性修繕者。 

（二）因意外事故或其他臨時急需之特別事由，必須修繕者。 

（三）共用部分及其相關設施之拆除、重大修繕或改良。 

（四）供墊付前款之費用。但應由收繳之管理費歸墊。 

第十九條 重大修繕或改良之標準 

前條第三款第三目共用部分及其相關設施之拆除、重大修繕或

改良指其工程金額標準，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 

第二十條 約定專用部分或約定共用部分使用償金繳交或給付 

共用部分之約定專用者或專有部分之約定共用者，除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外，應繳交或給付使用償金： 

一、依與起造人或建築業者之買賣契約書或分管契約書所載已

擁有停車空間持分者。 

二、依與起造人或建築業者之買賣契約書或分管契約書所載訂

有使用該一共用部分或專有部分之約定者。 

三、登記機關之共同使用部分已載有專屬之停車空間持分面積者。 

前項使用償金之金額及收入款之用途，應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決議後為之。但第一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召開前或經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之授權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未決議時，由管理委員會定之。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討論第一項使用償金之議案，得不適用第九

條第二款提案之限制。 

第二十一條 財務運作之監督規定 

一、管理委員會之會計年度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 

二、管理委員會製作之公共基金餘額、會計憑證、會計帳簿、

財務報表、欠繳公共基金與應分攤或其他應負擔費用情

形、附屬設施設備清冊、固定資產與雜項購置明細帳冊，

應經經辦人、財務委員、監察委員、主任委員審核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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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計帳簿應包含項目及內容如下： 

（一）收入明細：發生日期、科目、收入來源、金額。 

（二）支出明細：發生日期、科目、用途、支出對象、金額。 

四、財務報表應包含項目及內容如下： 

（一）收入部分：表頭、期間、收入摘要、應收金額、實收金

額、未收金額。 

（二）支出部分：表頭、期間、支出項目、金額。 

（三）收支狀況：前期結餘、總收入、總支出、結餘。 

（四）現金存款：公共基金銀行存款、管理費銀行存款、現金。 

五、監察委員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應提出監督報告。 

六、由管理委員會訂定財務之監督管理辦法，經區分所有權

人會議決議為之。 

 

第五章 住戶共同遵守協定事項 

第二十二條 住戶應遵守之事項 

一、於維護、修繕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或行使其權利時，

不得妨害其他住戶之安寧、安全及衛生。 

二、他住戶因維護、修繕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或設置管

線，必須進入或使用其專有部分或約定專用部分時，不

得拒絕。 

三、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因維護、修繕共用部分或設置

管線，必須進入或使用其專有部分或約定專用部分時，

不得拒絕。 

四、於維護、修繕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或設置管線，必

須使用共用部分時，應經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之同

意後為之。 

五、專有部分之共同壁及樓地板或其內之管線，其維修費用

由該共同壁雙方或樓地板上下方之區分所有權人共同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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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人之事由所致

者，由該區分所有權人負擔。 

六、住戶不得任意棄置垃圾、排放各種污染物、惡臭物質或

發生喧囂、振動及其他與此相類之行為。 

七、住戶不得於私設通路、防火間隔、防火巷弄、開放空間、

退縮空地、樓梯間、共同走廊、防空避難設備等處所堆

置雜物、設置柵欄、門扇或營業使用，或違規設置廣告

物或私設路障及停車位侵占巷道妨礙出入。但開放空間

及退縮空地，在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准範圍內，得

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供營業使用；防空避難設備，

得為原核准範圍之使用；其兼作停車空間使用者，得依

法供公共收費停車使用。 

八、住戶為維護、修繕、裝修或其他類似之工作時，未經申

請主管建築機關核准，不得破壞或變更建築物之主要構造。 

九、飼養動物之規定：住戶飼養動物，不得妨礙公共衛生、

公共安寧及公共安全，並授權管理委員會訂定飼養動物

管理辦法。 

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之進入或使用，應擇其損害最少之

處所及方法為之，並應修復或補償所生損害。 

第二十二條之ㄧ 住戶室內裝修遵守之事項 

一、住戶如有下列室內裝修行為，應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

辦法之規定，委託合法之室內裝修從業者設計及施工；

經向主管建築機關申請審查許可，領得施工許可文件

後，始得施工： 

（一）固著於建築物構造體之天花板裝修。 

（二）內部牆面裝修。 

（三）高度超過地板面以上一點二公尺固定之隔屏或兼作

櫥櫃使用之隔屏裝修。 

（四）分間牆變更。  

107 



二、住戶於室內裝修施工前，應將施工許可文件張貼於施工

地點明顯處。工程完竣後，應向主管建築機關申請核發

室內裝修合格證明。 

三、室內裝修施工期間，為配合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

環境整潔及使用管理，住戶應於施工前向管理委員會交

付室內裝修工程具結書，並恪守所載規定。 

第二十三條 投保火災保險之責任 

公寓大廈內依法經營餐飲、瓦斯、電焊或其他危險營業或存

放有爆炸性或易燃性物品者。住戶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保

險金額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其因此增加其他住戶投保火

災保險之保險費者，並應就其差額負補償責任。 

住戶未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經催告於七日內仍未辦理

者，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應代為投保；其保險費、差額

補償費及其他費用，由該住戶負擔。 

第二十四條 其他事項 

一、共用部分及約定共用部分之使用管理事項，本規約未規

定者，得授權管理委員會另定使用規則。 

二、區分所有權人資格有異動時，取得資格者應以書面提出

登記資料向管理委員會進行住戶名冊變更。 

三、區分所有權人將其專有部分出租他人或供他人使用時，

該承租者或使用者亦應遵守本規約各項規定。 

四、區分所有權人及停車空間建築物所有權者，應在租賃（或

使用）契約書中載明承租人（或使用人）不得違反本規

約之規定，並應向管理委員會提切結書。 

五、本規約中未規定之事項，應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公寓

大廈管理條例施行細則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六、今為維護社區公共安全，起造人同意於各棟梯廳等主要

出入口、車道出入口及屋突一層裝設監視系統，並於社

區公共設施點交時，一併列入點交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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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今為加強維護建築物使用安全，起造人同意依建築技術

規則第四章之一建築物安全維護設計規定設置各項維護

裝置，並於社區公共設施點交時，一併列入點交項目。 

八、本大樓設計之挑空部分，今切結將來絕不任意加設違建，

不因使用材質視為室內裝修，否則經查報願無條件自行

拆除，任何時間拆除均無異議，並於產權移轉時及售屋

時列入交代。 

九、本大樓設計之屋脊裝飾部分，今切結將來絕不任意加設

違建及變更構造，否則經查報願無條件自行拆除，任何

時間拆除均無異議，並於產權移轉時及售屋時列入交代。 

十、禁止二次施工：起造人（申請人）/所有權人/使用人不得

有未經核准之新建、增建、改建、修建，如有上述違建

情事經發現屬實者，願無條件自行或接受拆除並負擔拆

除費用，產權移轉時應列入交代。 

十一、社區使用執照之建築基地範圍內，依法留設、退縮及

設置之前後院、開放空間（人行步道、廣場）、公共設

施（公園、綠地、停車空間）、公用設備（庭園燈、街

道家具），社區區分所有權人及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應

負起管理維護之責，並於產權移轉時及售屋時列入交代。 

 

第六章 爭議事件及違反義務之處理 

第二十五條 爭議事件之處理 

一、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間發生有關公寓大廈爭議

事件時，由管理委員會邀集相關當事人進行協調、或由

當事人向直轄市、縣（市）政府公寓大廈爭議事件調處

委員會申請調處或向鄉（鎮、市、區）公所調解委員會

申請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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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區分所有權人、管理委員會或利害關係人間訴訟時，

應以管轄本公寓大廈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法院。 

第二十六條 違反義務之處理 

一、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有妨害建築物正常使用及違反共同

利益行為時，管理委員會應按下列規定處理： 

（一）住戶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六條第一項之規定，

於維護、修繕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或行使權利

時，有妨害其他住戶之安寧、安全及衛生情事；於

他住戶維護、修繕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或設置

管線，必須進入或使用其專有部分或約定專用部分

時，有拒絕情事；於維護、修繕專有部分、約定專

用部分或設置管線，必須使用共用部分時，應經管

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之同意後為之；經協調仍不

履行時，得按其性質請求各該主管機關或訴請法院

為必要之處置。管理委員會本身於維護、修繕共用

部分或設置管線必須進入或使用該住戶專有部分

或約定專用部分，有拒絕情事時，亦同。 

（二）除本規約另有約定外，住戶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第八條第一項之規定，有任意變更公寓大廈周圍上

下、外牆面、樓頂平臺及不屬專有部分之防空避難

設備之構造、顏色、設置廣告物、鐵鋁窗或其他類

似行為時，應予制止，經制止而不遵從者，應報請

主管機關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四十九條第一項

規定處理，該住戶應於一個月內回復原狀，屆期未

回復原狀者，由管理委員會回復原狀，其費用由該

住戶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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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住戶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九條第二項之規定，

對共用部分之使用未依設置目的及通常使用方法

為之者，應予制止，並得按其性質請求各該主管機

關或訴請法院為必要之處置。如有損害並得請求損

害賠償。 

（四）住戶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之規

定，對於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方式有違

反使用執照及規約之規定時，應予制止，經制止而

不遵從者，應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理，

要求其回復原狀。 

（五）住戶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十六條第一項至第四

項之規定有破壞公共安全、公共衛生、公共安寧等

行為時，應予制止，或召集當事人協調處理，經制

止而不遵從者，得報請地方主管機關處理。 

二、住戶有下列各目之情事，管理委員會應促請區分所有權

人或住戶改善，於三個月內仍未改善者，管理委員會得

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訴請法院強制其遷離。而

住戶若為區分所有權人時，亦得訴請法院命其出讓區分

所有權及其基地所有權應有部分： 

（一）積欠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及規約規定應分擔費用，

經強制執行再度積欠金額達其區分所有權總價百

分之一者。 

（二）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相關規定經依公寓大廈管理

條例第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處以罰鍰

後，仍不改善或續犯者。 

（三）其他違反法令或規約，情節重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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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款強制出讓所有權於判決確定後三個月內不自行出讓

並完成移轉登記手續者，管理委員會得聲請法院拍賣之。 

 

第七章 附則 

第二十七條 利害關係人請求閱覽或影印 

利害關係人得提出書面理由請求閱覽或影印下列文件，管理

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不得拒絕：規約、公共基金餘額、會計

憑證、會計帳簿、財務報表、欠繳公共基金與應分攤或其他應負

擔費用情形、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 

本公寓大廈文件之保管、保管年限及閱覽管理規定依公寓大

廈管理條例規定為之，未規定者授權管理委員會訂定之。 

第二十八條 繼受人之責任 

區分所有權之繼受人，應於繼受前向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

會請求閱覽或影印前條所定文件，並應於繼受後遵守原區分

所有權人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或規約所定之一切權利義務事項。 

第二十九條 催告與送逹方式 

一、應行之催告事項，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以書面為之。 

二、應行之送達，以投遞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向管理委員

會登記之地址為之，未登記者則投遞於本公寓大廈之地

址信箱或以公告為之。 

第 三十 條 本規約訂立於民國   年   月   日。 

 

同意規約遵守人 

戶   別：    棟      樓 

姓 名： 

法定代理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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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施工方式與建材設備說明 

 

一、建築結構： 

本大樓結構聘請結構專家凱巨工程顧問有限公司運用電腦程式精密計

算，並經合格簽證確認，堅固耐用，符合最新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

並依台北市政府工務局核准圖樣施工。本大樓使用之建材符合 CNS、

鋼筋無輻射汙染、混凝土符合政府氯離子含量檢測標準。 

二、建築設計： 

本大樓聘請簡俊卿建築師事務所精心設計規劃，並搭配規劃燈光照明設

計（依不同區域及使用需求，由物業管理中心統一管理控制）；外觀採

現代風格設計，塑造出空間架構的俐落感。外牆底座採用石材、搭配精

選外牆磚及其它建材施工（實際以台北市政府核准之建築圖說為準）。 

三、公共設施： 

壹樓接待門廳、公設空間由美林國際專業設計，牆面、地坪、平頂及

燈飾依規劃設計作整體搭配，並設置管理中心及會客區，Ａ區及Ｂ區

獨立管制出入門戶，確保門禁安全，使住戶尊榮備至。 

四、電梯： 

每棟昇降電梯採用崇友電梯（A 區、B 區均為 17 人份/2 部）微電腦自

動控制電梯，電梯內配置分層感應卡管制系統，減低各樓層進出複雜

性，以維持居住品質與安全，並裝設紅外線攝影機及緊急呼叫對講機，

快速、便捷、平穩、安全。 

五、肆樓以上各層梯廳、樓梯間： 

梯廳牆面及地坪採用磁磚為主規劃設計，平頂與照明採用整體設計造

型天花板搭配照明燈具。樓梯間牆面及平頂採用水泥漆並設置照明燈

具，地坪及踏步採用樓梯止滑磚，並搭配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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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戶門窗： 

1、壹樓至參樓為消防公務空間。 

2、肆樓以上玄關門採用鑄鋁防火門，門框採大幅寬邊設計並配置 

Yale 或飛利浦三合一電子門鎖。 

3、室內門採用實木門框及實心木門扇，附門鎖及門止。 

4、浴廁門採用實木門框及實心木門扇，附門鎖。 

5、各戶廚房後門採用三合一正字標記鋁紗門窗搭配 5mm 熱硬化玻璃。 

6、本大樓門窗（壹樓及公共區域按設計規畫施作除外）採用永欣或中

華之固定窗、氣密推開窗及橫拉窗，各戶住家搭配 6+6+6mm 複層

Low-E 強化玻璃。 

7、各樓層梯廳、樓梯間及公共區域採用鋼板烤漆防火門，尺寸、樣式

及顏色依設計規劃施作。 

七、牆面： 

1、室內臥室隔間採輕質灌漿隔間牆，牆面披土處理，統一採用符合綠

建材低甲醛塗料乳膠漆。 

2、浴廁內牆面塗佈高分子彈性水泥或其他防水材料。 

3、浴廁採輕質灌漿隔間牆，牆面統一貼 30*60 面磚。 

4、廚房之廚具上下櫃中間鏤空處貼 5mm 烤漆強化玻璃，廚具以外刷

乳膠漆。 

5、工作陽台貼與外牆相同色澤之面磚。 

6、公共空間之各種機房之牆面統一水泥粉光、漆水泥漆。 

八、平頂： 

1、室內平頂以清水模板施作後磨平批土，統一採用符合綠建材低甲醛

塗料乳膠漆。 

2、廚房 A3 戶 22F、衛浴間釘矽酸鈣天花刷防霉漆符合綠建材低甲醛

塗料（開放式廚房由甲方自行施作）。 

3、工作陽台釘鋁企口天花板。 

4、地下室停車場天花板及樑、獨立柱直接以清水模施作後之 RC 表

面上磨平及漆水泥漆，顏色依設計師規劃設計施作。 
  

114 



九、地坪： 

1、壹樓梯廳空間採石材整體規劃；肆樓以上住家之客餐廳、各臥室採

60＊60cm 拋光石英磚。 

2、浴廁間地坪統一鋪貼 30＊30cm 止滑石英磚。 

3、工作陽台地坪舖設 20＊20cm 止滑磚。 

4、地下室停車場入口處（壹樓至地下壹樓車道前）舖設止滑建材，地下

斜坡道、地下層平面車道及汽、機車、自行車停放區鋪設 EPOXY。 

5、壹拾參樓、壹拾陸樓及貳拾樓之露台裝設 PS 隔熱板，另於花台區

塗佈高分子彈性水泥防水材料，面舖地磚。 

6、屋頂非花台區塗佈 PU 防水材料內含 PS 隔熱板，面舖建材。 

十、衛浴設備： 

1、馬桶：採用 INAX，各戶主浴室採用全自動馬桶（採遙控式），二房

及三房之客浴室採用單體馬桶搭配免治馬桶蓋。 

2、面盆：採用 INAX 面盆並搭配浴櫃及具收納功能之鏡櫃，依各戶平

面規劃為準。 

3、蓮蓬頭及面盆龍頭：採用 INAX 給水銅器。 

4、淋浴間：採無邊框玻璃隔間，搭配滑桿式沐浴蓮蓬頭。 

5、電器設備：浴室插座搭配漏電斷路器開關，預留吹風機插座。 

除 B2 戶 16～22F、B3 戶 4～15F 及 B5 戶 16～19F 之半套衛浴使用台

達電排風機，其浴室採用台達電暖風機。 

十一、給排水： 

1、全部採用間接供水，水箱邊裝置愛科濾淨科技活水器設備，提高

用水品質。屋突參層及地下室均設有蓄水池，便於清洗及維護時

水源不會互相污染，並可持續供水。水池內牆面及底部全部貼磁

磚，衛生易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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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下室水箱設兩台抽水馬達交替運作，抽水至屋頂，利用重力給

水，各戶獨立分錶，各棟屋頂以下四個樓層各戶均增設置加壓泵

浦，以保供水清潔衛生及維修方便；並於每戶適當位置裝設給水

管開關止水閥一處。 

3、各戶冷熱水均採用不銹鋼管。 

4、各樓層管道間獨立，有效抑制火焰、濃煙漫延。 

5、各戶浴室均有設計獨立管路當層排氣，預防管道相通異味干擾。 

十二、電氣設備： 

1、各戶採用單相三線式 110V/220V 配電供電（確實供電之電壓以電

力公司供應為準），每戶設獨立電錶，各戶室內插座電源及燈具

出線口皆為 110V。公共設施設公共電錶，供電梯、樓梯間照明、

給排水馬達、消防設施及公共設備等使用。 

2、公共設施及各戶室內之無熔絲開關採用國產㊣正字標記產品。 

3、各戶室內電氣線路使用暗管配線，室內電氣線路採用 PVC 管，

電線為華新麗華或太平洋㊣正字標記產品。 

4、屋頂統一裝設數位電視天線系統（室內設備由甲方自行購買安裝），

並預留有線電視管路於樓梯間，每戶客廳及主臥室均設出線接口，

接收方便（如因地域性之原因無法收視或收視不良時，甲方可接

裝社區共同天線、有線電視線路，但其接設之費用及月租費由甲

方自行負擔）。 

5、客廳及各臥室均裝設插座式電話及網路出線口，可任意插接電話，

方便使用。 

6、屋頂裝設本大樓專用航空警示燈及避雷針。 

7、各戶住家客廳及臥室均預留分離式冷氣機安裝用之穿樑套管及排

水，並由乙方統一規劃留設室外主機電源及安裝位置 (電源出線

口、排水口、穿樑套管之位置及高度依設計規劃位置統一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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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陽Ѡ： 

1、陽Ѡ֡裝設陽Ѡ燈，ٮ各戶ᐱҥ使用。 

2、各戶工作陽Ѡ設有ࢱՊ機஑用水ᓪ頭、௨水α，並裝設ᚈක০

（110V）二處。 

3、各戶ߕᜄᠴՊࢎ（ൂఎ）一ಔ。 

十四、ታ房設備： 

1、စ樓以上Րৎ採用 LEICHT、ቺΦ品จኻϯ᏾體ታ具，主要設備

х֖਑理Ѡ、Ӗᚽ及人造ҡᘚय़。 

2、採用݅內ᗦᙒ式௨ྟݨ機、B 戶與 A1 戶 22F 皆為ൂα IH ᝗，

除 B2 戶 16ɴ22F、B3 戶 4ɴ15F、B8 戶 13ɴ15F、B9 戶 13ɴ15F

為ᚈα IH ᝗及 A3 戶 22F 為ᚈαґථ᝗、ൂ ኲ不㚉鋼製ࢱᅗኲ、

ታ房ҥ式ᓪ頭。 

3、ታ房設有஑用ක০（Տ࿼依各戶室內ჴሞЁκፓଛ）。 

 。有ታ具設備皆ຎ合ऊკय़਱ֽ大λ而有不ӕЁκଛ備ೕჄ܌、4

十五、ґථ： 

統一ҙፎ裝ଛ天然ґථ管ၡ，ґථ管ၡ之施工及ֹ工、ଌ਻஼依၀

୔ґථ公љ負責ೕჄ、設ी、施作。 

十Ϥ、地下室ଶً൑設備： 

1、地下൘樓Կ地下ഌ樓ೕჄ為ؓ（機）ًଶً൑，ًؓଶًՏҗ甲

方ќ行ሽᖼ，使用權歸甲方܌有，機ًՏ及設࿼在地上൘樓自行ً

Տ皆統一點交җ管委會管理使用（管理辦法җ管委會自行ु定）。 

2、地下൘樓ًၰΕα，裝設自୏感應᎑合זߎೲ௔門，使用 E-TAG

感應管ًڋ፶຾Ε。 

3、ً፶຾出ࡪ管ڋဦᇞ行Ꭽ，安全Ξߡ௘。地下ቫ設大ࠠϸ৔᜔，

ዴ保行ً安全。地下室裝設機ఓ೯॥設備，定時ܜଌཥᗲ空਻，

保࡭ଶً൑空਻ࢬ೯。 

4、ଶً൑依ೕ定裝設泡ྐݳ火設備，並裝設आ外ጕᅱຎឪ影機。 

5、地下Ҵ樓及地下ഌ樓ѳय़ًՏଛ࿼ጕ࠼ٮ，ࢎ戶自行܎ጕ及裝設

電୏ً஑用к電設備。  



十七、安全門禁及防盜系統： 

1、各戶室內裝設彩色影視對講安全防盜主機，可與管理中心連線；

各戶進口玄關門、後廚房門設隱藏式磁簧感應連結主機，如有宵

小侵入即發出警報訊號並連線至管理保全中心。 

2、二樓以上各戶主臥室設置與管理中心連線之緊急求救按鈕。 

3、地下壹樓至地下陸樓停車場於各層安全梯入口處裝設緊急對講機

（含緊急按鈕）一處，當突發狀況發生時，可直接連線管理中心

或發出警報聲。 

4、壹樓外牆依建築師規劃設計位置裝設室外紅外線攝影機，達到嚇

阻宵小作用。 

5、地下停車場於各層適當位置裝設一氧化碳偵測器。 

6、為提高 E 化社區管理，於防災管理中心設置電腦監控主機，監控

電腦連線系統，並於地下室梯廳增設增波器，強化地下室梯廳之

行動通訊。 

※以上各項保全連線及緊急處理之措施，須視各戶及管委會是否與

專業保全公司簽訂有效契約而定，且其費用由各戶及管委會自行

支付。 

十八、消防安全設備： 

1、全部依內政部消防法之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施工，並

經消防局檢查通過，室內依消防法規規定施作消防管路，客廳及

臥室天花板則由甲方自行施作。 

2、依消防法規規定全棟設置自動灑水系統，採明管設置，戶內不施

做天花板。 

十九、緊急發電機設備： 

地下室設緊急自動發電機，停電時供消防設施、緊急電梯、公共給

排水泵浦、地下室車道出入口防火捲門及快速捲門等設施緊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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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寬頻網路設備： 

1、本大樓內部寬頻網路系統採用光纖網路到府（FTTH 配管線施工），

自機房到各戶，設有光纖網路線，以提供社區住戶新世代光纖網

路服務，達到更便捷之高頻寬需求。 

2、各戶房屋內部水平採 Cat6 網路佈線。 

二十一、環保處理設備： 

1、本大樓於地下貳樓設置垃圾儲存空間，依設計建築規劃施作，

配置垃圾儲存設備、廚餘冷藏設備、設置垃圾分類箱，地坪貼

地磚，方便清洗，落實社區環保。 

2、本大樓壹樓採用雨水回收澆灌系統達到節約省能之目的。 

二十二、特別約定事項： 

1、本大樓依法規規定設置之各項設備裝置，甲方不得要求任意變更

位置或要求拆除、增設。甲方同意切結不得任意變更外觀、自

行裝設鐵窗或其他類似之行為。  

2、大理石、花崗石等天然石材，其色澤紋路因供貨批別先後，或

有部分差異，甲方同意上開石材應以施工當時所採為準。 

3、本大樓之照明原則需依都審要求在合宜的時段控制處理且採用

LED 燈具或省電燈具以節省電力減少眩光為主，避免造成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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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代辦貸款委託書 
 

立委託書人                  （以下簡稱甲方）

茲因訂購【長虹 MVP】（如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所示），今委託乙方將上項

房屋及持分土地、停車位之所有權為擔保物代向金融機構辦理抵押貸款，

用以繳付上項訂購價款，甲方同意上開貸款為其按期應繳房地價款之一部

分，並委託乙方全權代辦貸款等一切手續。甲方並授權乙方代領或直接轉

納全部貸款如本契約書第十七條約定，作為甲方繳付所購房地之部分價款。 

一、上開貸款甲方願以所訂購本約買賣不動產之全部所有權，辦理抵押權

設定登記予貸款金融機構，並委託乙方（及乙方指定之代書）全權辦

理相關之抵押權設定登記手續，且依貸款金融機構之規定覓妥符合

條件之保證人。貸款金額、期限、利息及分期償還方式，甲方願依照

貸款金融機構之條件與規定，辦理一切手續。 

二、甲方同意按照乙方指定之時間、地點備齊所需之證件，交予乙方或乙

方指定之代書代辦有關貸款及設定抵押之一切手續，並願配合乙方通

知之時間內辦妥對保手續及簽妥[撥款委託書]（由貸款之金融機構或乙

方提供）或交付所須各項領款單或轉帳委託書予乙方；甲方應同時簽

發金額為金融貸款額禁止背書轉讓之本票予乙方，如甲方皆依約履行

其付款義務時，乙方不得提示該本票，待乙方取得金融貸款後將該本

票交還甲方。領取貸款時，如須甲方提供存摺、蓋妥提款印鑑並填明

貸款金額之取款憑單（條）等文件及身分證正本交付乙方代領，或須

甲方親自會同辦理時，應自乙方之通知送達日起 7 日內辦妥，不得藉

故拖延、拒辦或因印信等證件不全而不予補正，否則乙方得向甲方提

示該本票請求房地價款，並得依本約之規定通知甲方於 7 日內補足應

付乙方之房地價款，甲方如有逾期不繳即依本約第 7 條約定處理。 

三、甲方同意負擔代辦貸款之各項費用： 

（一）申請代辦貸款時應先預付代辦費用，包含登記規費、印花稅、房

屋保險費、代書代辦費及各項雜費等（此項代辦費用俟由代書結

算後，通知多退少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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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約房地價款如向信託公司、合作金庫或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機構洽

貸，甲方並願按各機構之規定繳交鑑價、入社及帳務管理等費用。 

四、甲方未經乙方同意，除有違反第十一條第三款、第四款或其他縱經修

繕仍無法達到應有使用功能之重大瑕疵外，甲方不得通知金融機構終

止撥付前條貸款予乙方。惟甲方如經乙方同意撤銷委託代辦貸款，其

應付款項應按本約有關約定繳交，但如已代辦申請手續，再行撤銷委

託貸款時，一切代辦費用仍應照繳。 

五、倘甲方需變更委託辦理抵押貸款金額時須經乙方書面同意為之，並另

行簽立貸款金額確認書為憑，否則應依本委託書所約定金額為準。 

六、甲方同意自金融機構核撥貸款之日起負擔貸款利息，有關金融機構核

撥貸款後到交屋前之利息亦由乙方負擔。 

七、本委託書繕立正本壹式貳份附訂於[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由雙方

各執乙份為憑。 

 

此致 

長虹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立 書 人 

甲   方：            （簽章） 

身分證字號： 

法定代理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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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委託領取貸款授權書 
 

立授權書人                  （以下簡稱甲方）

茲因訂購【長虹 MVP】（如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所示），本人承認本項貸款

為應繳各期房屋及土地價款之一部分，屬乙方所有，特此委託並授權乙方

全權代辦本人所有【長虹 MVP】房地所有權抵押設定貸款等一切手續，並

代領全部之貸款（如本契約書第十七條約定）及房地所有權狀。貸款手續

辦理同時，委託人應預立此項貸款之存摺及取款憑條，授權受託人於貸款

核准後，直接向金融機構領取或預立貸款撥款委託書於貸款核准時直接匯

入乙方指定之帳戶。一切手續均依照貸款銀行之規定辦理，特立此授權書

存照。 

 

此致 

長虹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立 書 人 

甲   方：            （簽章） 

身份證字號: 

法定代理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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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委託代刻印章及使用同意書 
 

立同意書人暨委託人              （以下簡稱甲方）

茲因訂購【長虹 MVP】如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所示事宜，雙方就印章授權

委託事項切結約定如下： 

一、本同意書依據甲乙雙方訂定之[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第十七條第二項之

約定訂定之。 

二、甲方同意乙方代刻印章壹枚保管及使用，乙方並應於交屋時交還甲方。 

三、乙方代刻之印章僅得使用於下列相關用途： 

（一）本契約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甲方及甲方貸款抵押權設定登記之

申請或變更。 

（二）稅捐申報。 

（三）水、電、電信、瓦斯之申請及變更。 

（四）辦理不動產標的買賣實價登錄之相關事宜。 

四、乙方不得將前項授權印章使用於本同意書以外任何用途，否則乙方應

負法律責任。 

五、甲乙雙方如有糾紛，雙方同意不得影響本同意書第三條各項用途之印

章使用，雙方同意依民事訴訟程序解決此類糾紛，而不得影響本項授

權之成立。 

六、甲方係於簽訂[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同時，本於自由意志及充分瞭

解後立本同意書存查。 

 

此致 

長虹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立 書 人 

甲   方：            （簽章） 

身份證字號： 

法定代理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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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自洽貸款協議書 
 

立協議書人                  （以下簡稱甲方）

茲因訂購【長虹 MVP】（如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所示）請求委託乙方辦理

貸款手續，經雙方同意，特立本協議書以資共同遵守： 

一、甲方預定自洽貸款之金額如本契約書第十七條約定，貸款核撥後作為

支付買賣契約約定之部份價款。 

二、甲方認知並同意，乙方係基於服務之立場協助甲方辦理自洽貸款，故

不論甲方因何理由無法獲貸，概與乙方無涉，甲方仍應依約繳付價款。

另為確保乙方權益，甲方及其自洽貸款金融機構應同意前開房地之所

有權登記與抵押權設定手續同時辦理。 

三、甲方辦理自洽貸款時，應遵守下列約定事項： 

（一）甲方應於建物使用執照核發之日起 15 日內，簽發與自洽貸款金

額等額之支票或本票壹紙予乙方，以為給付房地價款之擔保。 

（二）甲方應於建物第一次登記完成經乙方通知甲方後 30 日內，將自

洽貸款申貸手續辦理完成，其應辦手續由甲方自行向承貸銀行詢

明（包括貸款人資格、貸款金額及其他貸款條件等），並自行與

承貸銀行辦理對保、開立帳戶、繳交保險費等事宜。甲方應使承

貸銀行向乙方確認核貸確實金額及同意於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為甲方所有及設定抵押權予承貸銀行後，貸款即可撥付由乙方逕

行提領。 

（三）甲方同意於乙方交付抵押權設定文件予甲方用印之同時，將其在

承貸銀行之帳戶存摺、取款條及簽付撥款委託書予乙方及指定之

金融機構各壹份等領款證件交付乙方，如乙方在承貸銀行設有帳

戶者，甲方應使承貸銀行同意將貸款直接撥入乙方帳戶內。 

（四）甲方自洽貸款少於房屋、土地付款明細表第八期期款之總和者（即

付款專項之銀行貸款項下之金額）或承貸銀行之實際放款金額少

於自洽貸款擬貸金額時，需於所有權移轉登記後 3 日內將差額以

現金一次給付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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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甲方未依第（一）、（二）、（三）、（四）項約定之期限內履行各該

項義務者，視為甲方放棄自洽貸款。 

（六）除甲方有其他未依約履行之情事外，乙方應於甲方履行前開

（一）、（二）、（三）、（四）項之義務後，將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予甲方及協同承貸銀行辦理抵押權設定登記。 

（七）於承貸銀行核准撥款時，如因甲方欠繳保險費或未辦保險，致乙

方無法領取貸款時，乙方得代為繳納或辦理，再向甲方收取相關

費用。 

（八）甲方履行本協議書之約定，且乙方領取貸款後，乙方應於交屋時

將本條第一項之票據返還甲方。 

（九）甲方如有中途改變主意不貸、通知金融機構暫緩撥款或依本書約

定視為放棄貸款之情事者，應依[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第十七條

第一項第之約定辦理，否則乙方得逕將本條第一項之票據予以提示

兌領，甲方不得以任何事由終止票據之授權或否認其授權之效力。 

四、本協議書未約定事項，適用[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之約定。 

 

此致 

長虹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立 書 人 

甲   方：            （簽章） 

身份證字號： 

法定代理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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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分管區劃範圍、管委會空間、公共設施空間、大
廳、開放空地及依法留設空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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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分管區劃範圍、管委會空間、公共設施空間、大
廳、開放空地及依法留設空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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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專有部分

ӓҢഋϷ

டԤഋϷ)ੑ׋٩*

二層平面圖

五層至七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八層至十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四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三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報備1
TEL：(02)2761-2206  FAX：(02)2753-4306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165號6F

簡俊卿建築師事務所 業主 圖號工程名稱

圖    名

簽章核准

日期

校核

設計

繪圖

審核

比例

業務號碼

張號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約定專有部分

605124-20230814154157836



附表一 分管區劃範圍、管委會空間、公共設施空間、大
廳、開放空地及依法留設空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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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二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一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二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報備1
TEL：(02)2761-2206  FAX：(02)2753-4306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165號6F

簡俊卿建築師事務所 業主 圖號工程名稱

圖    名

簽章核准

日期

校核

設計

繪圖

審核

比例

業務號碼

張號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一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二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一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二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報備1
TEL：(02)2761-2206  FAX：(02)2753-4306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165號6F

簡俊卿建築師事務所 業主 圖號工程名稱

圖    名

簽章核准

日期

校核

設計

繪圖

審核

比例

業務號碼

張號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五層至七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八層至十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四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三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報備1
TEL：(02)2761-2206  FAX：(02)2753-4306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165號6F

簡俊卿建築師事務所 業主 圖號工程名稱

圖    名

簽章核准

日期

校核

設計

繪圖

審核

比例

業務號碼

張號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約定專有部分

355215-20230814154157592 355215-20230814154157592

ӓҢഋϷ

டԤഋϷ)ੑ׋٩*

三層平面圖

五層至七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八層至十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四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三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報備1
TEL：(02)2761-2206  FAX：(02)2753-4306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165號6F

簡俊卿建築師事務所 業主 圖號工程名稱

圖    名

簽章核准

日期

校核

設計

繪圖

審核

比例

業務號碼

張號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約定專有部分

605124-20230814154157836



附表一 分管區劃範圍、管委會空間、公共設施空間、大
廳、開放空地及依法留設空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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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層至七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八層至十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四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三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報備1
TEL：(02)2761-2206  FAX：(02)2753-4306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165號6F

簡俊卿建築師事務所 業主 圖號工程名稱

圖    名

簽章核准

日期

校核

設計

繪圖

審核

比例

業務號碼

張號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約定專有部分

355215-20230814154157592 355215-20230814154157592

五層至七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八層至十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四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三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報備1
TEL：(02)2761-2206  FAX：(02)2753-4306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165號6F

簡俊卿建築師事務所 業主 圖號工程名稱

圖    名

簽章核准

日期

校核

設計

繪圖

審核

比例

業務號碼

張號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約定專有部分

四層平面圖

ӓҢഋϷ

டԤഋϷ

घۡடҢഋϷ



附表一 分管區劃範圍、管委會空間、公共設施空間、大
廳、開放空地及依法留設空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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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層至七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八層至十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四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三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報備1
TEL：(02)2761-2206  FAX：(02)2753-4306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165號6F

簡俊卿建築師事務所 業主 圖號工程名稱

圖    名

簽章核准

日期

校核

設計

繪圖

審核

比例

業務號碼

張號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約定專有部分

355215-20230814154157592 355215-20230814154157592

五層至七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八層至十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四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三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報備1
TEL：(02)2761-2206  FAX：(02)2753-4306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165號6F

簡俊卿建築師事務所 業主 圖號工程名稱

圖    名

簽章核准

日期

校核

設計

繪圖

審核

比例

業務號碼

張號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約定專有部分

十三層平面圖

ӓҢഋϷ

டԤഋϷ

घۡடҢഋϷ



附表一 分管區劃範圍、管委會空間、公共設施空間、大
廳、開放空地及依法留設空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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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二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一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二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報備1
TEL：(02)2761-2206  FAX：(02)2753-4306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165號6F

簡俊卿建築師事務所 業主 圖號工程名稱

圖    名

簽章核准

日期

校核

設計

繪圖

審核

比例

業務號碼

張號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一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二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一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二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報備1
TEL：(02)2761-2206  FAX：(02)2753-4306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165號6F

簡俊卿建築師事務所 業主 圖號工程名稱

圖    名

簽章核准

日期

校核

設計

繪圖

審核

比例

業務號碼

張號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605124-20230814154157836
711103-20230814154158081

十六層平面圖

605124-20230814154157836

ӓҢഋϷ

டԤഋϷ

घۡடҢഋϷ



附表一 分管區劃範圍、管委會空間、公共設施空間、大
廳、開放空地及依法留設空間示意圖 

 

133 

一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二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一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二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報備1
TEL：(02)2761-2206  FAX：(02)2753-4306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165號6F

簡俊卿建築師事務所 業主 圖號工程名稱

圖    名

簽章核准

日期

校核

設計

繪圖

審核

比例

業務號碼

張號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一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二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一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二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報備1
TEL：(02)2761-2206  FAX：(02)2753-4306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165號6F

簡俊卿建築師事務所 業主 圖號工程名稱

圖    名

簽章核准

日期

校核

設計

繪圖

審核

比例

業務號碼

張號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605124-20230814154157836
711103-20230814154158081

二十層平面圖

605124-20230814154157836

ӓҢഋϷ

டԤഋϷ

घۡடҢഋϷ



附表一 分管區劃範圍、管委會空間、公共設施空間、大
廳、開放空地及依法留設空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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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二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一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二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報備1
TEL：(02)2761-2206  FAX：(02)2753-4306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165號6F

簡俊卿建築師事務所 業主 圖號工程名稱

圖    名

簽章核准

日期

校核

設計

繪圖

審核

比例

業務號碼

張號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一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二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一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二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報備1
TEL：(02)2761-2206  FAX：(02)2753-4306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165號6F

簡俊卿建築師事務所 業主 圖號工程名稱

圖    名

簽章核准

日期

校核

設計

繪圖

審核

比例

業務號碼

張號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605124-20230814154157836

355215-20230814154157592 355215-20230814154157592

ӓҢഋϷ

டԤഋϷ

ए一層平面圖ࡐ

605124-20230814154157836



附表一 分管區劃範圍、管委會空間、公共設施空間、大
廳、開放空地及依法留設空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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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5124-20230814154157836

355215-20230814154157592 355215-20230814154157592

ӓҢഋϷ

டԤഋϷ

ए二層平面圖ࡐ



附表一 分管區劃範圍、管委會空間、公共設施空間、大
廳、開放空地及依法留設空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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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215-20230814154157592 355215-20230814154157592

ӓҢഋϷ

டԤഋϷ

ए三層平面圖ࡐ



附表一 分管區劃範圍、管委會空間、公共設施空間、大
廳、開放空地及依法留設空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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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四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三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五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六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共用部分

報備1
TEL：(02)2761-2206  FAX：(02)2753-4306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165號6F

簡俊卿建築師事務所 業主 圖號工程名稱

圖    名

簽章核准

日期

校核

設計

繪圖

審核

比例

業務號碼

張號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一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二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一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二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報備1
TEL：(02)2761-2206  FAX：(02)2753-4306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165號6F

簡俊卿建築師事務所 業主 圖號工程名稱

圖    名

簽章核准

日期

校核

設計

繪圖

審核

比例

業務號碼

張號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一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二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一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二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報備1
TEL：(02)2761-2206  FAX：(02)2753-4306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165號6F

簡俊卿建築師事務所 業主 圖號工程名稱

圖    名

簽章核准

日期

校核

設計

繪圖

審核

比例

業務號碼

張號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ӓҢഋϷ

டԤഋϷ)ੑ׋٩*

घۡٺҢഋϷ)ੑ׋٩*

Ӵή一層平面圖

地下四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三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五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六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共用部分

報備1
TEL：(02)2761-2206  FAX：(02)2753-4306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165號6F

簡俊卿建築師事務所 業主 圖號工程名稱

圖    名

簽章核准

日期

校核

設計

繪圖

審核

比例

業務號碼

張號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附表一 分管區劃範圍、管委會空間、公共設施空間、大
廳、開放空地及依法留設空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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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四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三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五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六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共用部分

報備1
TEL：(02)2761-2206  FAX：(02)2753-4306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165號6F

簡俊卿建築師事務所 業主 圖號工程名稱

圖    名

簽章核准

日期

校核

設計

繪圖

審核

比例

業務號碼

張號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一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二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一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二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報備1
TEL：(02)2761-2206  FAX：(02)2753-4306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165號6F

簡俊卿建築師事務所 業主 圖號工程名稱

圖    名

簽章核准

日期

校核

設計

繪圖

審核

比例

業務號碼

張號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一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二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一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二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報備1
TEL：(02)2761-2206  FAX：(02)2753-4306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165號6F

簡俊卿建築師事務所 業主 圖號工程名稱

圖    名

簽章核准

日期

校核

設計

繪圖

審核

比例

業務號碼

張號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ӓҢഋϷ

டԤഋϷ)ੑ׋٩*

Ӵή二層平面圖

地下四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三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五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六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共用部分

報備1
TEL：(02)2761-2206  FAX：(02)2753-4306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165號6F

簡俊卿建築師事務所 業主 圖號工程名稱

圖    名

簽章核准

日期

校核

設計

繪圖

審核

比例

業務號碼

張號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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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四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三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五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六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共用部分

報備1
TEL：(02)2761-2206  FAX：(02)2753-4306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165號6F

簡俊卿建築師事務所 業主 圖號工程名稱

圖    名

簽章核准

日期

校核

設計

繪圖

審核

比例

業務號碼

張號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地下四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三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五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六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共用部分

報備1
TEL：(02)2761-2206  FAX：(02)2753-4306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165號6F

簡俊卿建築師事務所 業主 圖號工程名稱

圖    名

簽章核准

日期

校核

設計

繪圖

審核

比例

業務號碼

張號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地下四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三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五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六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共用部分

報備1
TEL：(02)2761-2206  FAX：(02)2753-4306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165號6F

簡俊卿建築師事務所 業主 圖號工程名稱

圖    名

簽章核准

日期

校核

設計

繪圖

審核

比例

業務號碼

張號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一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二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一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二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報備1
TEL：(02)2761-2206  FAX：(02)2753-4306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165號6F

簡俊卿建築師事務所 業主 圖號工程名稱

圖    名

簽章核准

日期

校核

設計

繪圖

審核

比例

業務號碼

張號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ӓҢഋϷ

டԤഋϷ)ੑ׋٩*

Ӵή三層平面圖

地下四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三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五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六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共用部分

報備1
TEL：(02)2761-2206  FAX：(02)2753-4306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165號6F

簡俊卿建築師事務所 業主 圖號工程名稱

圖    名

簽章核准

日期

校核

設計

繪圖

審核

比例

業務號碼

張號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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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四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三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五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六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共用部分

報備1
TEL：(02)2761-2206  FAX：(02)2753-4306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165號6F

簡俊卿建築師事務所 業主 圖號工程名稱

圖    名

簽章核准

日期

校核

設計

繪圖

審核

比例

業務號碼

張號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地下四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三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五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六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共用部分

報備1
TEL：(02)2761-2206  FAX：(02)2753-4306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165號6F

簡俊卿建築師事務所 業主 圖號工程名稱

圖    名

簽章核准

日期

校核

設計

繪圖

審核

比例

業務號碼

張號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地下四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三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五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六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共用部分

報備1
TEL：(02)2761-2206  FAX：(02)2753-4306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165號6F

簡俊卿建築師事務所 業主 圖號工程名稱

圖    名

簽章核准

日期

校核

設計

繪圖

審核

比例

業務號碼

張號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一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二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一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二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報備1
TEL：(02)2761-2206  FAX：(02)2753-4306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165號6F

簡俊卿建築師事務所 業主 圖號工程名稱

圖    名

簽章核准

日期

校核

設計

繪圖

審核

比例

業務號碼

張號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ӓҢഋϷ

டԤഋϷ

Ӵή四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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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四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三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五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六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共用部分

報備1
TEL：(02)2761-2206  FAX：(02)2753-4306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165號6F

簡俊卿建築師事務所 業主 圖號工程名稱

圖    名

簽章核准

日期

校核

設計

繪圖

審核

比例

業務號碼

張號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地下四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三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五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六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共用部分

報備1
TEL：(02)2761-2206  FAX：(02)2753-4306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165號6F

簡俊卿建築師事務所 業主 圖號工程名稱

圖    名

簽章核准

日期

校核

設計

繪圖

審核

比例

業務號碼

張號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ӓҢഋϷ

டԤഋϷ

Ӵή五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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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四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三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五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六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共用部分

報備1
TEL：(02)2761-2206  FAX：(02)2753-4306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165號6F

簡俊卿建築師事務所 業主 圖號工程名稱

圖    名

簽章核准

日期

校核

設計

繪圖

審核

比例

業務號碼

張號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地下四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三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五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地下六層平面圖
A1:S=1/200cm  A3:S=1/400cm

共用部分

報備1
TEL：(02)2761-2206  FAX：(02)2753-4306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165號6F

簡俊卿建築師事務所 業主 圖號工程名稱

圖    名

簽章核准

日期

校核

設計

繪圖

審核

比例

業務號碼

張號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

ӓҢഋϷ

டԤഋϷ

Ӵή六層平面圖



附表二 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書與同意書 

 

長虹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本公司」）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

簡稱個資法）第八條規定，向台端告知下列事項，請台端詳閱： 

一、蒐集之目的： 

（一）辦理房地買賣相關之業務。 

（二）行使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有關權利事項及履行相關義務。 

（三）客戶管理與服務；本公司執行房地預定買賣契約及相關作業所

需，暨依法令規定需要，所為之蒐集處理及利用。 

二、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居

所、聯絡方式、買賣契約資料，其餘詳如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及相關

書面內容。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期間：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依相關法令或契約約

定資料之保存所訂保存年限（如：商業會計法等）或因執行本公

司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 

（二）地區：履行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有關權利之相關地區。 

（三）對象：本公司及本公司之受託機構及管理機構、信託銀行、票據

交換所、收單機構、依法有調查權之機關或金融監理機關。 

（四）方式：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 

四、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台端就本公司保有台端之個人資料，得依個

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行使下列權利： 

（一）得向本公司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而本公司依法得

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二）得向本公司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法台端應為適當之釋明。 

（三）得向本公司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惟依法本公

司因執行業務所必須者，得不依台端請求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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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 

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台端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

資料，本公司將無法進行必要之審核及處理作業，致無法提供台端相

關服務。 

 

 

 

【同意書】 

 

立書人：                   

經 貴公司向本人告知上開事項，本人已清楚瞭解 貴公司蒐集、處理及

利用本人個人資料之目的，並同意 貴公司在上述蒐集目的範圍內處理及

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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